
旦
、
口
、

n
u

巨
/
午
三
同

報
告
人•• 

葉
俊
榮

評
論
人
•• 

黃
、
永
築

﹒

氏
國
四
十
七
年
生

﹒

農
委
會
林
常
處
處
長

.

美
國
耶
魯
大
學
法
學
博
士

.

現
任
台
大
法
律
象
小
學
一
法
律
學
研
究
所
副
教
授
評
論
人
•• 

范
建
得

﹒
東
吳
大
學
法
律
象
小
教
授



無水區保三菱與開發的街突與調和

多
土
地
利
用
、
產
業
發
展
以
及
社
會
結
構
上
的
衝
擊
，
也
必
然
引
發
保
護
與
開
發
的
衝
突
。

在
因
應
保
護
與
開

發
之
間
的
衝
突
時
，
不
論
在
實
體
問
題
上
或
程
序
上
，
如
何
能
在
事
理
基
礎
、
行
政
效
率
、
人
民
權
益
、
程
序

理
性
、
以
及
法
律
尊
嚴
等
多
元
價
值
中
，
取
得
平
衡
點
，
對
各
級
政
府
均
構
成
嚴
重
的
考
驗

。

本
文
的
目
的
，

即
在
於
檢
討
臺
灣
地
區
目
前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的
相
關
制
度
與
運
行
狀
況
，
進
而
提
出
改
革
的
建
議
。

由
肝
、
國
內
目
前
正
在
進
行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，
而
在
國
際
上
則
有
因
應
全
球
環
境
議
題
而
提
出
的
永
續
發
展

(
∞
口
ω
S
E
r
-而
已
2

丘
。
℃gg

片
)。
不
論
是
國
內
的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，
或
全
球
環
境
議
題
上
盛
行
的
永
續
發
展
理

念
，
都
圍
繞
著
保
護
與
開
發
兩
個
面
向
的
折
衝
協
調

。

尤
其
是
，
因
應
全
球
環
境
問
題
的
二
十
一
世
紀
行
動
綱

領
幸
有
足
印
戶
)
，
特
別
將
水
資
源
當
成
重
要
議
題。有
關
水
資
源
永
續
利
用
，
勢
必
成
為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重

要
議
題
。

在
此
一
背
景
下
，
將
集
水
區
保
護
與
開
發
的
衝
突
問
題
，
擺
進
國
內
六
年
國
建
以
及
全
球
永
續
發
展

的
背
景
上
討
論
，
富
有
濃
厚
的
時
代
意
義

。

不
過
，
直
至
今
日
，
人
們
談
到
永
續
性
時
，
大
都
將
焦
點
集
中
在

資
源
生
態
面
的
永
續
性
，
本
文
將
提
出
社
會
制
度
面
的
永
續
性
，
與
資
源
生
態
面
的
永
續
性
相
互
配
合

。

在
同

時
兼
顧
兩
種
意
味
的
永
續
性
之
下
，
針
對
水
資
源
管
理
問
題
的
因
應
與
改
革
，
將
更
能
切
中
問
題
核
心
，
作
長

遠
永
績
的
制
度
設
計
。

從
微
觀
的
角
度
看
，
我
們
可
以
把
問
題
定
位
為
集
水
區
保
護
與
開
發
的
衝
突
問
題
，
並
試
圖
作
片
斷
的

「
利
益
調
整
」
'
以
尋
求
短
期
的
解
決
。

也
可
以
從
較
巨
視
的
角
度
看
，
把
問
題
定
位
為
整
個
集
水
區
管
理
體

系
的
建
立
或
改
革
，
作
整
合
式
的
思
考
與
制
度
設
計
，
從
長
期
的
角
度
謀
求
水
資
源
的
永
續
發
展

。

本
文
主

張
，
國
內
目
前
有
水
資
源
管
理
上
的
問
題
，
單
單
作
片
斷
「
利
益
調
整
」
的
短
期
解
決
方
式
，
並
不
能
真
正
解

決
問
題
。

在
承
認
資
源
生
態
面
的
永
續
性
與
社
會
制
度
面
的
永
續
性
的
前
提
下
，
作
較
大
幅
度
的
整
合
設
計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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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口
問

?/ll 
永
續
發
展
理
念
下
的
改
革
方
案

/、、

。
葉
俊
榮

一

、
斗m
u
-
-

一
口

不
論
在
中
外
歷
史
上
的
那

一
段
落
，
水
資
源
對
國
家
社
會
的
發
展
，
都
扮
演
著
極
其
重
要
的
角
色

。

水
資

源
的
質
與
量
，
涉
及
廣
泛
的
公
共
安
全

(
防
洪

)
、
人
體
健
康
、
產
業
經
濟
、
社
區
發
展
、
文
化
、
政
治
、
及

法
律
問
題
(
水
權
的
劃
歸

)
。
有
關
水
資
源
的
管
理
，
也
因
而
與
其
他
的
公
共
政
策
，
包
括
公
共
衛
生
、
水
土

保
持
、
土
地
使
用
、
生
活
消
費
、
產
業
發
展

(
農
業
、
林
業
、
礦
業
、
及
電
力
等

)
、
社
區
結
構
等
產
生
關
聯

效
應
。

正
因
為
如
此
，
有
關
水
的
施
政
，
往
往
是
最
複
雜
也
是
最
容
易
引
起
利
益
衝
突
的
公
共
領
域
。

在
人
口
增
加
、
工
業
化
以
及
土
地
開
發
的
壓
力
日
增
的
背
景
下
，
臺
灣
地
區
的
水
資
源
不
論
在
水
質
或
水

量
上
，
都
已
出
現
警
訊
(
李
三
畏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;
消
基
會
環
委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。
有
關
水
資
源
問
題
的

因
應
，
除
了
河
川
的
整
治
或
污
染
的
防
治
外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水
源
的
保
護
。

然
而
，
水
源
的
保
護
必
然
牽
動
許



水的開發 、 街突與調和 270

已
是
不
能
暫
緩
的
努
力
方
向

。

在
改
革
的
呼
聲
中
，
確
有
許
多
理
念
面
與
技
術
面
的
障
礙
留
待
克
服
，
但
對
問

題
的
認
知
與
改
革
方
案
的
認
同
，
卻
是
解
決
此
等
障
礙
的
基
礎

。

二
、
臺
灣
地
區
集
水
區
管
理
的
問
題
及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的
影
響

八鬥
集
水
一
隘
的
概
念
與
性
質

集
水
區
乃

一
地
理
單
元
，
以
山
嶺
稜
線
為
界
，
內
承
所
有
降
雨
並
沿
溪
谷
集
中
排
出

。

在
「
水
」
的
聯
結

下
，
集
水
區
非
但
是

一
自
然
資
源
環
境
生
態
的
單
元
，
更
是
自
然
條
件
與
人
文
產
業
、
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的

綜
合
體
o

區
內
的
各
種
組
成
因
素
交
互
作
用
，
產
生
曆
亡
齒
寒
的
相
互
依
存
的
關
係

(
經
建
會
都
住
處
，

一
九

八
七
)
。
由
於
此
種
自
然
與
人
文
條
件
的
綜
合
以
及

一
脈
相
承
的
共
同
體
關
係
，
在
管
理
的
層
次
上
，
整
個
集

水
區
就
是

一
個
最
適
的
管
理
單
元
。

在
臺
灣
地
區
，
依
據
主
要
、
次
要
與
普
通
河
川
的
區
域
關
聯
性
，
以
及
主
支
流
的
關
係
，
可
分
為

二
十
二

個
集
水
區

(
經
建
會
都
住
處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
)
。
其
中
上
游
逕
流
匯
流
點
設
有
水
庫
大
壩
者
為
水
庫
集
水

區
，
其
他
集
水
區
稱
為

一
般
集
水
區
。

水
庫
集
水
區
之
中
，
石
門
、
德
基
、
曾
文
、
菊
翠
等
大
型
水
庫
集
水
區

設
有
專
責
管
理
單
位
。

現
行
法
令
中
雖
不
乏
出
現
集
水
區
的
用
語
，
但
在
管
制
或
法
律
意
義
上
，
其
用
法
仍
嫌

鬆
散
。集

水
區
上
游
基
於
水
源
保
護
的
需
要
往
往
設
有
水
源
保
護
區

。

水
源
保
護
區
乃
基
於
保
護
水
源
的
管
制
目



的
所
作
的
管
制
分
區
，
相
對
於
集
水
區
而
士
一
口
，
更
是
一
個
管
制
單
元
，
也
是
一
個
法
律
名
詞
。

ω
臺
灣
地
區
各
位
你
水
區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
無水區保護與開發的街突與調和

集
水
區
經
營
管
理
上
的
功
能
目
標
包
括
.. 

水
質
與
水
量
的
維
護
、
防
洪
防
災
、
及
調
整
水
量
及
溪
流
時
間

等
(
李
三
畏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;
經
建
會
都
住
處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，
頁
十
九

j

二
十
)
。
有
關
臺
灣
地
區
集
水

區
問
題
的
探
討
很
多
，
然
而
，
如
果
我
們
將
實
體
問
題
與
問
題
的
制
度
面
原
因
分
離
，
並
以
上
述
集
水
區
的
功

能
目
標
為
導
向
，
則
目
前
臺
灣
地
區
集
水
區
所
面
臨
的
實
體
問
題
，
可
簡
單
地
歸
整
為
水
土
保
持
與
水
源
污
染

兩
方
面
。

L
水
土
保
持

集
水
區
的
水
土
保
持
不
良
，
容
易
引
起
山
崩
及
水
庫
淤
積
，
對
生
命
、
財
產
及
產
業
經
濟
的
影
響
至
深
且

鉅
。

當
然
，
由
於
臺
灣
地
區
特
殊
的
地
理
條
件
，
自
然
的
山
崩
或
土
壤
沖
蝕
較
為
嚴
重
，
此
等
問
題
的
呈
現
，

在
某
些
範
圍
內
乃
人
力
所
無
法
控
制

。

然
而
，
由
於
集
水
區
中
濫
墾
、
濫
葬
、
濫
建
等
人
為
活
動
，
非
但
作
出

超
越
自
然
條
件
所
容
許
的
開
發
程
度
，
且
未
作
好
水
土
保
持
工
作
，
使
得
問
題
益
形
嚴
重

。

集
水
區
中
為
種
植
果
樹
所
引
起
的
濫
墾
問
題
，
雖
然
隨
著
市
場
的
萎
縮
而
有
減
緩
的
現
象
，
但
問
題
的
根

源
依
然
存
在
。

由
於
高
冷
蔬
菜
在
集
水
區
的
抬
頭
，
對
水
土
保
持
的
影
響
較
之
果
樹
並
不
遜
色

。

荼
樹
的
影

響
，
也
值
得
注
意

(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，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，
頁

二
j

四
十
八
)
。
不
過
，
除
了
此
等
農
業
經
營

外
，
高
爾
夫
球
場
的
開
發
、
大
型
社
區
的
設
置
、
道
路
的
開
築
等
等
，
於
環
境
敏
感
的
集
水
區
中
進
行
，
本
來

就
值
得
檢
討
，
加
上
未
能
作
好
水
土
保
持
工
作
，
使
得
問
題
益
形
嚴
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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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
水
源
污
染

臺
灣
地
區
集
水
區
目
前
所
面
臨
的
另

一
問
題
，
乃
是
水
源
的
污
染
。

目
前
全
國
各
水
庫
集
水
區
的
污
染
程

度
不

一
，
但
在
各
種
類
型
開
發
與
土
地
利
用
的
壓
力
下
，
則
普
遍
有
污
染
的
危
機

。

水
庫
優
養
化
的
情
形
值
得
注
意
，
其
中
較
嚴
重
者
包
括
阿
公
店
、
澄
清
湖
、
鳳
山
、
大
埔
及
龍
巒
潭
等
水

庫
。

如
此
不
但
造
成
水
中
魚
類
及
其
他
生
物
的
生
存
困
難
，
更
影
響
到
下
游
居
民
的
飲
水
安
全

。

造
成
集
水
區

水
質
污
染
的
原
因
可
能
包
括
水
力
電
廠
的
截
水
破
壞
河
川
的
自
淨
能
力
、
農
民
種
植
果
樹
、
養
豬
戶
、
種
植
蔬

菜
過
度
使
用
肥
料
或
農
藥
、
以
及
社
區
遊
客
帶
來
大
量
污
水
與
垃
圾
等
等

。

除
了
水
庫
優
養
化
以
外
，
集
水
區
中
亦
不
乏
都
市
中
所
通
有
的
環
境
問
題

。

垃
圾
的
處
理
是
其
中
之

一
。

集
水
區
中
各
種
產
業

(
例
如
水
果
套
袋
、
肥
料
袋
、
農
藥
瓶
罐

)
與
遊
客
所
留
下
的
垃
圾
，
其
嚴
重
程
度
並
不

遜
於
都
會
地
區
。

就
連
都
市
中
所
特
有
廢
棄
車
輛
問
題
，
在
集
水
區
中
亦
不
能
倖
免

。

ω
問
題
的
檢
討
•• 

問
題
背
後
的
剎
度
性
原
因

不
論
是
水
土
保
持
或
水
源
污
染
上
的
問
題
，
其
存
在
或
繼
續
惡
化
都
有
其
制
度
上
的
原
因

。

在
瞭
解
現
實

問
題
的
狀
況
後
，
有
必
要
釐
清
此
等
問
題
的
根
源
，
方
能
有
正
確
的
因
應
改
革
。

集
水
區
中
土
地
管
理
的
問
題
，
往
往
是
水
土
保
持
與
污
染
問
題
的
根
源
。

其
中
，
土
地
區
畫
與
土
地
利
用

管
制
上
的
缺
失
，
尤
其
是
問
題
的
核
心

。

有
關
集
水
區
土
地
使
用
管
理
制
度
的
檢
討
，
確
能
看
出
大
部
分
問
題

的
函
，
向
(
經
建
會
都
住
處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
)
。
然
而
，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，
除
土
地
使
用
管
理
的
面
向
外
，
更

涉
及
水
資
源
管
理
體
系
的
設
計
，
以
及
土
地
、
水
與
人
為
活
動
之
間
的
有
機
聯
結
。

上
述
集
水
區
有
關
水
土
保



持
與
水
源
污
染
等
問
題
的
制
度
性
原
因
，
應
從
更
廣
泛
的
視
野
去
探
尋

。

以
下
分
為
規
劃
、
理
念
與
管
制
三
方

面
探
討
。

規
劃
所
強
調
者
，
為
集
水
區
的
功
能
定
位
，
用
來
作
為
集
水
區
管
理
目
標
的
確
定
，
避
免
受
制
於
政
治
的

隨
機
權
衡
。

理
念
面
所
強
調
者
為
整
個
集
水
區
管
理
上
所
奉
行
的
基
本
原
則
，
用
來
作
為
集
水
區
管
理
上
「
正

當
性
」
(
r
mz5
月
三
的
基
礎
，
包
括
是
否
合
乎
經
濟
效
益
、
是
否
合
乎
分
配
正
義
以
及
是
否
合
乎
程
序
理
性

等
等
。

最
後
，
管
制
面
則
從
主
管
機
關
、
權
限
分
配
以
及
法
令
的
基
礎
等
方
面
，
探
究
整
個
管
制
制
度
的
合
理

性
。

無水區係護與開發的街突與調和

1
規
劃
•• 

功
能
定
位
、
優
先
排
定
與
利
益
調
和

集
水
區
的
規
劃
必
須
觸
及
集
水
區
的
功
能
定
位
，
也
必
須
就
集
水
區
內
的
管
理
任
務
作
優
先
次
序
排
定
，

更
必
須
就
管
理
上
的
利
益
衝
突
作
調
和
o

臺
灣
地
區
集
水
區
，
在
規
劃
層
面
上
，
最
值
得
檢
討
的
是
規
劃
的
規

範
基
礎
薄
弱
，
以
及
功
能
超
載

。

ω
規
範
基
礎
薄
弱
的
規
劃
'
容
易
坐
令
外
在
因
素
侵
人
而
遷
就
現
實

一
條
河
川
、
一
片
森
林
、
一
個
國
家
公
園
或

一
個
集
水
區
都
須
要
作
規
劃
'
以
確
定
其
功
能
目
標

。

例

如
，
是
否
容
許
作
遊
憩
'
是
否
容
許
發
電
，
是
否
容
計
種
植
作
物
或
養
殭
魚
貝
，
是
否
允
許
開
闢
道
路

。

此
等

規
劃
於
劃
定
一
集
水
區
時

，

均
應
作
業
完
善
，
且
使
其
有
合
法
規
範
的
效
力

。

所
有
與
集
水
區
有
關
的
機
關
於

核
准

一
條
道
路
的
建
造
、
要
求
作
好
某

一
水
土
保
持
措
施
或
其
它
事
項
時
，
均
應
按
此
規
範
行
之

。

目
前
臺
灣
地
區
部
分
集
水
區
有
較
完
善
的
治
理
計
畫
，
例
如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已
先
後
完
成
三
期
的
整
體

治
理
規
劃

(
中
華
水
土
保
持
學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。
然
而
，
由
於
此
等
規
劃
不
論
在
權
限
來
源
或
執
行
上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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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
缺
明
確
的
法
律
定
位
，
使
其
成
為
欠
缺
規
範
效
力
的
規
劃

o

在
此
種
情
況
下
，
事
先
的
規
劃
容
易
被
經
濟
或

政
治
利
益
強
行
侵
入
，
造
成
既
成
事
實
，
形
成
尾
大
不
掉
的
局
面
，
而
坐
令
現
實
需
要
走
在
制
度
規
劃
之
前
，

既
存
事
實
又
決
定
現
實
需
要
的
窘
境

。

ω
多
功
能
目
標
未
能
調
和
造
成
功
能
超
載

水
庫
集
水
區
本
來
在
生
態
上
就
是
亟
待
保
護
的
地
區

。

然
而
，
在
臺
灣
地
區
，
部
分
水
庫
集
水
區
卻
負
有

濃
厚
的
「
開
發
」
色
彰
，
甚
至
於
為
社
會
安
全
或
政
治
考
量
而
服
務
。

例
如
，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負
有
安
置
榮

民
與
保
障
山
胞
等
高
度
政
治
意
味
的
任
務

。

由
於
農
場
與
山
地
保
留
地
的
聞
發
，
直
接
間
接
地
為
整
個
集
水
區

創
造
出
許
多
物
質
需
求

(
例
如
道
路
、
車
輛
、
農
藥
、
塑
膠
袋
等
)
，
也
因
而
吸
引
過
多
的
外
來
人
口
，
以
及

造
成
濫
墾
、
水
污
染
、
垃
圾
等
問
題
。

此
外
，
遊
憩
功
能
的
加
入
，
在
欠
缺
相
應
周
全
規
劃
防
弊
的
情
況
下
，

也
為
整
個
集
水
區
帶
來
新
的
問
題
。

隨
著
國
內
環
保
意
識
的
普
遍
抬
頭
，
集
水
區
所
呈
現
的
水
污
染
、
垃
圾
處

理
、
水
土
保
持
、
農
藥
管
理
等
問
題
，
愈
形
受
到
重
視
。

原
本
作
為
核
心
或
有
意
容
忍
的
功
能
目
標

(
如
安
置

榮
民
)
往
往
與
自
然
保
育
、
污
染
防
治
、
水
土
保
持
等
相
衝
突
，
有
必
要
作

一
調
整
或
取
捨
。

然
而
，
安
置
榮

民
的
目
標
富
有
濃
厚
的
政
治
性
，
發
電
涉
及
投
資
及
用
電
需
求
，
難
以
輕

干
一
一
日
更
易
。

農
民
種
植
果
樹
既
已
成
事

實
，
也
難
以
根
除
。

在
無
法
作
出
明
快
取
拾
的
情
況
下
，
唯
有
謀
求
多
功
能
目
標
的
調
和

。

然
而
，
由
於
整
個
集
水
區
事
權
的

分
散
，
制
度
性
的
功
能
調
和
難
以
做
到
，
終
於
造
成
集
水
區
功
能
超
載
，
負
面
因
素
溢
流
於
外
，
而
無
法
有
效

控
制
的
局
面
。

么
理
念
•• 

經
濟
效
益
、
分
配
正
義
與
程
序
理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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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念
可
以
作
為
規
劃
與
管
制
的
基
本
原
則
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包
括
經
濟
效
率
、
分
配
正
義
與
程
序
理
性
在
內

的
理
念
，
更
可
作
為
整
個
集
水
區
中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以
及
管
制
措
施
採
行
的
正
當
化
基
礎

(
黃
榮
村
，
民
國
八

十
年

)
。
然
而
，
檢
討
現
行
集
水
區
管
理
上
的
制
度
，
卻
可
發
現
許
多
與
上
述
理
念
未
能
取
得
一
致
之
處

。

ω
誘
因
結
構
不
良
，
影
響
資
源
的
有
效
利
用

使
用
者
付
費
、
受
益
者
付
費
、
污
染
者
付
費
以
及
外
部
成
本
內
部
化
，
乃
是
資
源
管
理
上
耳
熟
能
詳
的
基

本
原
則
。

如
果
能
克
服
技
術
上
以
及
政
治
上
的
困
難
，
此
等
原
則
的
貫
徹
確
能
促
成
資
源
的
有
效
利
用

。

以

此
，
在
集
水
區
的
功
能
目
標
下
，
針
對
上
述
水
土
保
持
與
水
源
污
染
等
問
題
，
試
問
現
行
制
度
與
實
際
運
行

中
，
污
染
者
有
無
充
分
付
費
?
保
護
水
資
源
的
受
益
者
或
水
的
使
用
者
是
否
己
就
水
的
「
真
正
」
價
值
付
費
?

為
了
保
護
水
源
必
須
付
出
成
本

(
包
括
補
償
當
地
居
民
的
補
償
費
在
內

)
，
這
些
成
本
必
須
反
應
在
水
的

價
格
上
，
方
不
致
使
水
喪
失
「
商
品
」
的
性
質
，
造
成
用
水
大
眾
過
度
使
用

。

水
的
價
格
與
保
護
水
源
的
公
共

投
資
是

一
體
的
兩
面
。

目
前
在
臺
灣
的
情
形
是
，
用
水
大
眾
用
很
低
的
價
格
，
享
用
品
質
不
高
的
水
，
而
且
水

源
上
游
的
居
民
有
被
犧
牲
的
不
平
之
鳴
，
對
配
合
保
護
水
源
表
現
得
頗
不
起
勁

。

換
士一口
之
，
在
水
的
價
格
機
能

無
法
發
揮
的
情
況
下
，
不
論
是
保
護
水
源
或
節
約
用
水
的
誘
因
都
不
足
，
自
然
影
響
水
資
源
的
有
效
利
用

。

此
外
，
政
府
的
產
業
政
策
，
往
往
扭
曲
價
格
機
能
，
造
成
負
面
效
果

。

例
如
，
以
往
禁
止
水
果
進
口
的
策

略
，
等
於
在
價
格
上
保
障
集
水
區
溫
帶
果
樹
的
利
潤
，
而
促
成
其
過
度
生
產

o

A
7日
不
開
放
蔬
菜
進
口
的
政

策
，
也
等
於
保
障
了
集
水
區
高
冷
蔬
菜
的
市
場
競
爭
力

。

ω
補
償
機
制
未
能
正
常
發
揮
，
影
響
整
個
配
合
意
願

合
理
的
補
償
制
度
，
除
了
有
內
部
化
外
部
成
本
的
作
用
外
，
更
能
發
揮
分
配
正
義
的
功
能

。

就
前
者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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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一
口
，
水
庫
集
水
區
，
內
針
對
受
損
害
者
作
適
當
的
補
償
，
能
將
水
的
「
真
正
」
的
價
格
表
現
出
來
，
使
價
格
機
能

發
揮
作
用
。

就
後
者
而
士
一
日
，
為
保
護
水
資
源
的
公
益
作
「
特
別
犧
牲
」
的
人
，
若
能
得
到
適
當
充
分
的
補
償
，

一
方
面
可
以
嬴
取
管
制
措
施
的
正
當
性
基
礎
，
另

一
方
面
較
能
獲
得
居
民
的
充
分
配
合
，
以
保
護
水
源
。

現
行
有
關
水
源
保
護
區
也
有
補
償
制
度

(
詳
後
述
)
，
問
題
在
於
「
特
別
犧
牲
」
的
認
定
，
以
及
補
償
的

額
度
，
均
未
能
充
分
符
合
經
濟
理
念
。

ω
決
策
與
執
行
中
參
與
管
道
閉
塞
，
造
成
溝
通
不
良

水
源
區
的
劃
定
以
及
管
制
措
施
的
採
行
，
將
大
幅
影
響
當
地
居
民
或
土
地
所
有
人
的
權
益

。

在
以
往
較
封

閉
的
政
治
環
境
下
，
政
府
的
決
策
較
少
受
到
民
眾
的
質
疑

。

所
以
，
幾
個
主
要
的
水
源
保
護
區
，
以
及
相
關
管

制
措
施
的
採
行
，
並
未
受
到
嚴
肅
的
挑
戰

。

然
而
，
當
社
會
愈
來
愈
開
放
，
政
治
愈
來
愈
民
主
化
的
情
況
下
，

以
往
所
完
成
公
共
的
建
設
的
「
特
別
犧
牲
者
」
'
容
易
產
生
不
平
之
感
。

除
了
上
述
補
償
的
問
題
外
，
決
策
的

封
閉
，
並
未
給
予
利
害
關
係
人
充
分
參
與
或
表
示
意
見
的
機
會
，
造
成
程
序
理
性
的
欠
缺
，
更
容
易
形
成
政
府

公
共
政
策
「
正
當
性
」
的
危
機
。

q
u管
制
•• 

機
關
組
織
、
權
責
分
配
與
法
令
基
礎

目
前
臺
灣
地
區
集
水
區
管
制
體
系
的
紊
亂
程
度
，
值
得
各
方
重
視

。

尤
其
在
管
制
層
面
，
不
論
在
機
關
組

織
、
權
責
分
配
與
法
令
基
礎
上
，
都
有
許
多
值
得
檢
討
之
處

(
消
基
會
環
委
會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;
葉
俊
榮
，
民

國
八
十
年
a

)
。

ω
集
水
區
自
然
區
域
與
行
政
區
域
的
重
疊
糾
葛

集
水
區
在
地
域
上
往
往
跨
越
數
個
行
政
區
域
，
造
成
自
然
區
域
與
行
政
區
域
未
能
調
和
的
情
事
。
例
如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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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水
庫
集
水
區
跨
越
台
中
、
南
技
、
{
且
蘭
三
縣
，
淡
水
河
集
水
區
跨
越
台
北
縣
市
等
即
是

。

地
域
跨
越
數
個
行

政
區
域
非
但
造
成
事
權
未
能
集
中
，
行
事
的
標
準
寬
鬆
不

一
，
遇
有
政
治
立
場
迴
異
的
行
政
首
長
，
或
不
同
層

級
的
行
政
區
域
時
，
往
往
造
成
協
調
的
困
擾

。

ω
不
同
的
土
地
類
別
，
不
同
的
管
理
系
統

集
水
區
的
土
地
大
部
分
是
國
有
地
，
但
因
用
途
不
同
，
可
分
為
多
種
類
型
，
包
括
國
有
林
班
地
、
山
胞
保

留
地
、
農
場
地
、
水
庫
保
護
帶
地
、
林
班
解
除
地
、
未
登
錄
地
、
公
有
原
野
地
、
國
有
財
產
局
直
接
管
理
地
以

及
私
有
地
。

由
於
土
地
類
型
的

差
別
，
管
理
機
關
也
有
所
不
同

。

除
了
土
地
分
屬
不
同
的
管
理
機
關
外
，
每

一
管
理
機
關
都
有
個
別
管
理
理
念
與
個
別
立
場
，
在
在
增
加
問

題
的
複
雜
度
。

例
如
山
胞
保
留
地
與
農
場
地
兩
者
，
分
別
背
負
著
保
障
山
胞
與
照
顧
榮
民
兩
項
相
當
政
治
化
的

使
命
，
在
政
策
的
擬
定
上
，
往
往
未
能
與
整
個
集
水
區
的
規
劃
理
念
融
為

一
體
。

尤
有
進
者
，
部
分
集
水
區
與
國
家
公
園
重
疊

(
如
雪
壩
國
家
公
園
與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
)
，
將
來
整
個
集

水
區
的
合
蓋
範
園
若
維
持
原
狀
，
則
造
成
集
水
區
有

一
部
分
在
國
家
公
園
內
，
適
用
國
家
公
園
法
的
管
制
，
而

有

一
部
分
在
國
家
公
園
外
的
現
象
，
其
所
造
成
管
理
上
的
困
難
並
不
難
想
像

。

ω
上
中
下
游
分
屬
不
同
的
管
理
機
關

除
了
土
地
類
別
外
，
集
水
區
亦
以
河
川
上
中
下
游
區
分
權
責
機
關

。

大
體
而
士
一
口
，
上
游
高
山
地
區
森
林
事

業
地
及
保
安
林
地
之
治
山
工
作
由
林
務
局
負
責
，
中
上
游
山
坡
地
之
水
土
保
持
及
溪
野
治
理
由
水
土
保
持
局
負

責
，
下
游
地
區
則
依
使
用
性
質
分
屬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管
制
，
例
如
農
業
由
農
業
主
管
機
關
、
工
業
由
工
業

主
管
機
關
、
國
防
由
國
防
主
管
機
關
管
制
，
有
關
水
之
治
理
工
作
，
則
由
省
水
利
局
及
縣
市
政
府
負
責

。

此
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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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理
上
複
雜
的
「
分
工
」
體
系
，
往
往
是
臨
事
相
互
推
讓
或
工
作
未
能
協
調
的
主
要
原
因

。

叫
中
央
與
地
方
權
責
劃
分
不
明
確

行
政
管
理
體
系
的
另
外

一
個
問
題
在
於
中
央
與
地
方
權
責
劃
分
不
清

。

有
關
集
水
區
的
治
理
或
管
理
，
究

竟
在
那
些
問
題
點
或
事
項
上
中
央
在
決
策
方
面
或
經
費
支
出
上
應
予
介
人
，
那
些
範
疇
，
由
省
(
市
)
進
行
，
那

些
事
項
由
縣

(
市
)
獨
立
執
行
，
並
不
明
確
，
往
往
因
案
而
異
或
因
人
而
異
。

尤
其
是
目
前
省
的
地
位
尷
尬
，

有
關
其
與
縣

(
市
)
或
中
央
的
權
責
劃
分
，
雖
然
在
各
種
事
項
領
域
都
有
困
難
之
處
，
但
在
集
水
區
此

一
地
理

單
元
上
則
表
示
得
相
當
明
顯
。

例
如
，
德
基
水
庫
管
理
委
員
會
究
應
設
於
臺
灣
省
或
經
濟
部

(
現
制
)
。

州
州專
責
管
理
機
構
組
織
功
能
不
全

部
分
集
水
區
因
上
游
建
有
大
型
水
庫
，
乃
設
有
專
責
管
理
機
闕
，
如
石
門
水
庫
管
理
局
、
烏
山
頭
水
庫
管

理
局
、
德
基
水
庫
管
理
委
員
會
、
台
北
藹
翠
水
庫
管
理
局
、
台
北
水
源
特
定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等
。

此
等
專
責
機

構
的
組
織
型
態
以
及
運
作
狀
況
均
有
相
當
差
異
，
且
都
有
權
責
不
足
，
功
能
難
以
發
揮
的
共
同
問
題
。

以
請
翠
水
庫
管
理
局
、
台
北
水
源
特
定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與
德
基
水
庫
管
理
委
員
會
三
個
專
責
機
構
的
組
織

與
權
限
為
例
，
頗
能
看
出
此
種
組
織
權
限
設
計
上
的
問
題
。

目
前
，
針
對
大
台
北
水
源
水
質
與
水
量
的
保
護
，
雖
設
有
台
北
水
源
特
定
區
管
理
委
員
會(
以
下
簡
稱
水

管
會

)
，
以
及
諸
翠
水
庫
管
理
局
(
請
管
局

)
。
然
而
，
兩
者
在
組
織
形
態
與
權
限
規
劃
上
都
有
許
多
值
得
重

視
的
問
題
。

整
個
講
翠
水
庫
集
水
區
的
地
域
範
固
與
用
水
區
域
跨
越
台
北
市
與
台
北
縣
;
然
而
，
水
管
會
卻
設

於
臺
灣
省
，
而
弱
管
局
則
設
於
台
北
市

。

此
外
，
水
管
會
的
委
員
都
是
各
級
政
府
或
機
關
派
來
兼
任
，
本
身
只

有
執
行
長
以
降
才
是
專
任
人
員
。

而
主
任
委
員
由
省
建
設
廳
長
兼
任
、
副
主
任
委
員
由
台
北
市
政
府
派
員
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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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，
更
充
分
相
互
尊
重
卻
又
各
不
承
擔
全
責
的
色
彩

。

請
管
局
設
於
台
北
市
政
府
，
置
專
任
的
局
長
、
副
局
長
，
與
水
管
會
有
所
不
同

。

然
而
，
不
論
是
水
管
會

或
請
管
局
，
均
有
權
限
空
蕩
的
問
題

。

雖
依
各
自
的
組
織
規
程
，
兩
者
均
有
法
定
任
務
，
但
其
法
定
權
限
，
仍

須
依
各
種
專
業
法
律
的
規
定
。

而
由
於
現
行
各
種
專
業
法
律
幾
乎
不
以
此
等
專
責
管
理
機
構
為
主
管
機
關
或
執

行
機
闕
，
使
其
管
制
權
限
曖
昧
不
清
，
而
在
管
制
事
項
上
處
處
力
不
從
心
，
大
失
針
對
重
要
集
水
區
設
立
專
責

機
關
的
原
意
。

水
管
會
與
諸
管
會
的
管
制
權
限
均
相
當
有
限
，
而
與
集
水
區
功
能
目
標
相
關
的
機
關
則
相
當
複
雜
，
包
括

環
保
署
、
內
政
部
、
經
濟
部
、
農
委
會
等
中
央
部
會
間
的
權
限
劃
分
與
行
政
協
調
，
也
包
括
台
灣
省
政
府
各
廳

處
、
台
北
市
政
府
、
台
北
縣
政
府
及
其
他
鄉
鎮
市
公
所
的
權
責
關
係

o

如
果
再
加
上
台
電
、
自
來
水
公
司
等
事

業
機
構
，
則
更
為
複
雜

。

由
於
相
關
機
關
縱
橫
複
雜
，
沒
有
一
個
機
關
是
主
導
者
，
權
責
劃
分
不
清
的
情
況

下
，
往
往
造
成
遇
事
互
踢
皮
球
的
現
象

。

最
近
新
店
市
公
所
未
經
法
定
程
序
於
直
潭
壩
附
近
擅
自
開
闢
環
山
道

路
事
件
，
即
是
最
好
的
例
證

。

如
果
不
能
在
行
政
管
理
體
系
作
較
大
幅
度
的
檢
討
興
草
，
類
似
問
題
仍
將
會
層

出
不
窮
。

目
前
設
於
經
濟
部
的
德
基
水
庫
管
理
委
員
會
，
雖
專
為
德
基
水
庫
所
設
立
，
但
其
功
能
、
職
掌
以
及
組
織

結
構
均
有
可
議
之
處
。

依
經
濟
部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設
宜
辦
法
的
規
定
，
德
基
水
庫
管
理
委
員
會

雖
設
於
經
濟
部
，
但
其
委
員
則
由
各
有
關
機
關
及
學
者
專
家
組
成

(
第
三
條
)
。
任
務
大
體
侷
限
於
治
理
工
作

與
經
費
的
協
調
、
策
畫
與
審
議
，
沒
有
行
政
管
制
的
權
限

。

而
整
個
管
理
委
員
會
的
組
織
設
計
，
仍
有
許
多
值

得
檢
討
的
餘
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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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人
員
方
面
，
除
了
委
員
由
各
機
關
代
表
及
學
者
專
家
組
成
之
外
，
從
執
行
秘
書
以
下
的
人
員
，
都
是
由

台
電
調
兼

(
第
六
條
)
，
所
需
行
政
經
費
更
是
由
台
電
年
度
預
算
文
應

(
第
八
條
)
。
雖
然
台
電
在
集
水
區
中

有
水
力
發
電
廠
，
但
針
對
整
個
德
基
水
庫
治
理
的
規
劃
與
審
核
所
設
立
的
委
員
會
，
在
人
員
組
成
與
經
費
籌
措

上
如
此
地
仰
賴
台
電
，
確
有
商
議
的
餘
地
。

川
向法
令
規
範
體
系
零
散

現
行
有
關
集
水
區
管
理
的
法
律
有
飲
用
水
管
理
條
例
、
自
來
水
法
、
山
坡
地
保
育
利
用
條
例
、
水
污
染
防

治
法
等
;
行
政
命
令
則
有
台
灣
省
水
庫
集
水
區
治
理
辦
法
、
台
灣
省
河
川
管
理
規
則
等

。

然
而
，
此
等
法
律
的

分
布
零
散
，
主
管
機
關
更
是
因
法
而
異

。

此
種
不

一
致
的
零
散
現
象
，
與
其
有
整
體
特
性
的
集
水
區
格
格
不

入
，
造
成
適
用
上
的
困
難

。

例
如
，
依
現
行
山
坡
地
保
育
利
用
條
例
第

三
十
二
條
規
定
，
集
水
區
內
之
山
坡
地

保
育
利
用
，
應
配
合
各
該
所
在
地
集
水
區
經
營
計

畫
辦
理
，
並
於
興
建
水
庫
時
，
優
先
納
人
興
建
計
畫
內
實

施
。

此
條
文
規
範
集
水
區
內
之
山
坡
地
，
而
不
及
於
他
種
土
地
，
體
系
上
徒
增
困
擾
。

針
對
集
水
區
土
地
的
管

制
，
山
胞
保
留
地
管
理
辦
法
也
有
所
規
定

(
例
如
第
三
十

一
至
第
三
十
三
條
)
。
森
林
法
中
亦
有
關
於
集
水
區

內
林
木
管
制
的
規
定

(
第
十
三
條
)
。
甚
至
在
野
生
動
物
保
育
、
觀
光
風
景
區
的
設
立
管
理
等
，
都
有
其
他
法

令
作
規
定
，
法
規
體
系
相
當
紊
亂
。

從
前
述
規
範
立
求
明
確
的
原
則
以
士

一月
，
針
對
「
集
水
區
」
此
種
特
殊
區
域
，
理
應
有

一
專
法
用
以
規
範
全

般
地
區
的
規
劃
、
設
計
、
經
營
、
管
理

。

而
非
任
其
尋
覓
廣
泛
複
雜
的
法
源
，
且
針
對
不
同
事
務
接
受
不
同
機

關
的
管
制
。

目
前
我
國
有
關
集
水
區
的
專
門
規
範
僅
有
臺
灣
省
政
府
於
民
國

六
十
五
年
公
布
七
十
年
修
正
的

「
臺
灣
省
集
水
區
治
理
辦
法
」
。

此
一
規
範

一
方
面
為
地
方
性
質
，
另

一
方
面
為
命
令
層
次
不
具
法
律
位
階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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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用
上
自
有
其
限
制
，
也
會
發
生
層
級
不
明
之
處

。

例
如
，
目
前
臺
灣
省
集
水
區
治
理
辦
法
乃
有
關
集
水
區
的

治
理
的
「
根
本
大
法
」
，
在
範
圍
上
僅
限
於
臺
灣
省
的
規
範
層
次
，
該
辦
法
第

一
條
乃
開
宗
明
義
地
揭
示
「
臺

灣
省
政
府
為
治
理
水
庫
集
水
區
，
以
維
護
水
庫
效
益
，
特
訂
定
本
辦
法
」
，
但
當
決
策
當
局
決
定
於
經
濟
部
下

設
德
基
水
庫
管
理
委
員
會
時
，
也
在
「
經
濟
部
德
基
水
庫
管
理
會
設
置
辦
法
」
的
第

一
條
開
宗
明
義
地
規
定

「
經
濟
部
為
治
理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
...... 

」
'
單
從
目
前
規
範
集
水
區
的
「
根
本
大
法
」
觀
察
，
究
竟
「
治
理

集
水
區
」
是
省
的
職
權
或
是
中
央
的
職
權
，
頗
不
明
確
o

A
h國
建
六
年
計
鑫
對
集
水
區
管
理
的
影
響

政
府
目
前
正
如
火
如
荼
地
進
行
國
家
建
設

六
年
計
畫
。

值
得

一
提
的
是
，
此

一
大
規
模
公
共
投
資
計
畫
的

推
行
，
對
上
述
集
水
區
管
理
上
的
問
題
，
是
否
有
正
面
的
減
輕
作
用
，
或
是
反
而
會
造
成
更
多
問
題
。
.

ω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的
雙
重
性
格

人
類
社
會
目
前
正
面
臨
發
展
與
環
保
的
衝
突
與
調
適
問
題

。

以
此
來
看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，
亦
其
體
而
微
地

表
現
發
展
與
環
保
的
衝
突
與
調
適
問
題

。

仔
細
查
看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的
內
容
，
富
有
濃
厚
的
發
展
色
彩
，
但
也

有
生
態
保
育
意
味

。

﹒
發
展
觀
從
任
何

一
個
角
度
看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，
都
有
濃
厚
的
發
展
色
彩

。
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的
四
大
目

標
中
，
厚
植
產
業
發
展
潛
力
固
不
待
士

一日
，
即
令
是
提
高
國
民
所
得
、
促
進
區
域
均
衡
發
展
以
及
提
升
國

民
生
活
品
質
，
「
發
展
」
的
意
味
依
然
很
濃
厚

。

此
等
發
展
取
向
的
細
部
計
畫
，
往
往
必
須
消
耗
許
多

資
源
，
進

一
步
提
升
資
源
的
需
求
、
或
將
造
成
環
境
上
的
負
擔

。

其
中
，
有
些
計
畫
與
水
資
源
沒
有
明

顯
的
關
聯
，
有
些

一計
畫
則
需
仰
賴
大
量
的
用
水
方
能
運
行
，
部
分
計
畫
則
間
接
與
水
資
源
有
所
關
聯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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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環
保
觀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在
環
保
上
有
兩
種
關
聯

。
一
為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中
有
關
環
保
的
建
設
，
例
如

下
水
道
、
垃
圾
焚
化
爐
興
建
、
以
及
集
水
區
治
理
以
及
河
川
的
整
治
等

。
一
為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的
相
關

工
程
，
在
地
域
與
時
間
密
集
的
情
況
下
進
行
，
對
環
境
會
有
那
些
直
接
與
間
接
的
影
響
。
就
前
者
而

士
一
間
，
乃
是
環
保
方
面
的
建
設
，
應
算
入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的
「
環
保
」
積
分
。
然
而
，
此
等
環
保
計
章
，

在
性
質
上
仍
是
「
彌
補
」
取
向
，
在
更
前
膽
的
環
境
預
防
，
尤
其
是
透
過
制
度
面
的
預
防
，
則
仍
是
相

當
貧
乏
。

ω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的
永
續
性
與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
上
述
有
關
集
水
區
管
理
問
題
的
分
析
與
檢
討
，
其
實
是
我
國
目
前
轉
型
期
問
題
的
縮
影
。

許
多
問
題
背
後

的
真
正
原
因
，
都
不
是
工
程
、
技
術
或
經
費
問
題
，
而
是
行
政
、
程
序
、
制
度
、
與
法
令
問
題

。

筆
者
前
曾
指

出
，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的
推
行
，
在
行
政
程
序
的
理
念
與
制
定
相
當
欠
缺
的
我
國
，
將
會
造
成
許
多
問
題
，
也
會

使
原
始
推
行
的
目
標
大
打
折
扣

。

如
此
大
型
的
施
政
計
畫
，
必
需
落
實
在

一
個
堅
實
的
「
行
政
改
革
」
(
同
品
﹒

己
已
。3

月
丘
。5
)
計
畫
上

(
葉
俊
榮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b

)
。

以
此
來
論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對
集
水
區
治
理
的
影

響
，
仍
然
深
富
敢
示
意
味

。
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將
「
開
發
與
維
護
水
資
源
」
列
為
「
厚
植
產
業
發
展
潛
力
」
的

一
篇
。

其
中
，
並
將
集
水

區
的
水
土
保
持
列
為
發
展
重
點
之

一
o

興
建
牲
丹
、
南
化
、
集
集
等
水
庫
，
以
及
曾
文
、
弱
翠
、
石
門
及
德
基

幾
個
主
要
水
庫
的
治
理
計
畫
也
因
而
被
列
入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之
中

(
經
建
會
，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
(
草
案

)

第
二
冊
，
頁

二

四
，

二

九
)
。
以
此
而
論
，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對
集
水
區
管
理
似
有
正
面
的
影
響

。

然
而
，

從
上
朮
的
集
水
區
管
理
問
題
背
後
原
因
的
檢
討
可
以
發
現
，
現
行
集
水
區
問
題
的
根
本
解
決
，
決
非
透
過
蓋
幾



座
水
庫
或
繼
續
進
行
幾
個
水
庫
集
水
區
的
治
理
計
畫
，
就
能
完
成

o

否
則
，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從
民
國
六
十
二

年
所
進
行
的
多
次
治
理
整
體
計
畫
，
何
以
仍
不
能
根
本
解
決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目
前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
。

總
結
而
士
一口
，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雖
包
含
集
水
區
治
理
等
計
畫
，
但
仍
不
足
作
為
現
行
集
水
區
管
理
問
題
的
根

本
因
應
，
進

一
步
整
體
制
度
面
的
改
革
仍
然
有
其
必
要

。

此
外
，
國
建
六
年
計
畫
的
實
施
，
對
水
資
源
使
用
與

污
染
等
負
面
因
素
，
卻
是
不
能
忽
視
的
問
題

。

三
、
從
永
續
發
展
的
理
念
探
討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
手表水區保護與開發的街突與調和

水
資
源
的
利
用
與
管
理
，
本
來
就
非
常
強
調
永
續
性

。

永
續
發
展
此

一
理
念
被
廣
泛
提
出
運
用
後
，
永
續

性
更
成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基
本
原
則

。

在
全
球
以
永
續
發
展
為
本
世
紀
及
下

一
世
紀
解
決
環
保
與
發
展
的
衝
突

時
，
永
續
發
展
的
理
念
，
勢
必
能
為
臺
灣
地
區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，
提
供

一
些
方
向
上
的
敢
示

。

八鬥
永
繪
發
展
的
理
念
﹒
﹒
資
源
生
怠
鼻
、
社
會
剎
度
的
永
鑄
性

283 

1
.川
、
永
續
發
展
作
為
環
保
與
開
發
的
平
衡
點

在
人
類
社
會
的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、
水
續
性
早
已
在
不
同
的
領
域
被
強
調
。

在
資
源
方
面
，
森
林
與
漁
產
的
永

續
早
已
被
強
調
，
在
社
會
人
文
方
面
，
家
族
的
永
續
、
文
化
的
永
續
、
宗
教
的
永
績
，
乃
至
政
權
的
永
績
，
也

都
不
陌
生
。

然
而
，
自
從
石
油
危
機
發
生
，
以
及
全
球
環
境
議
題
出
現
後
，
人
類
社
會
對
貨
源
生
態
的
永
績
，

有
了
更
深
刻
與
其
體
的
體
會

。

「
我
們
共
同
的
未
來
」
(
O
E
h
o
g
g
F
Z
Z

)
一
書
出
版
後
，
將
永
續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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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定
性
為
「
能
符
合
當
代
需
要
，
但
不
致
因
而
影
響
下

一
代
尋
求
符
合
他
們
需
要
的
發
展

(
者
們
開
巳
w
已
。
心
甘

℃
-
A)
，
更
成
為
全
球
發
展
上
的
精
神
指
標
。

然
而
，
究
竟
永
續
發
展
的
內
涵
為
何
?
永
續
性
的
衡

量
指
標
如
何
?

至
今
仍
未
有
共
識

(
司
E
a
r

c
z
開
戶
還
-
Nj
h
)
，
使
永
續
發
展
仍
停
留
在
半
理
念
、
半
理
想
、
半
口
號
的
階
段

。

可
以
確
知
的
是
，
永
續

發
展
的
理
念
，
其
實
是
國
際
社
會
對
長
期
以
來
發
展
與
環
保
的
衝
突
與
難
解
所
作
的

一
次
妥
協
。

在
不
能
放
棄

發
展
的
情
況
下
，
仍
體
認
環
境
的
極
限
，
必
須
在
能
承
受
的
限
度
內
為
之
，
使
資
源
生
態
得
以
永
績

。

么
資
源
生
態
的
永
續
性
與
社
會
制
度
的
永
續
性

在
永
續
性
的
討
論
上
，
絕
大
部
分
將
焦
點
擺
在
資
源
生
態
面
的
永
續
性
，
亦
即
在
什
麼
樣
的
條
件
下
，
能

在
發
展
的
軌
跡
中
，
維
持
水
、
森
林
、
能
源
等
資
源
的
永
績
，
以
及
承
受
環
境
的
永
績

。

很
少
將
討
論
的
重
點

擺
在
社
會
制
度
面
的
永
績

。

筆
者
強
烈
地
以
為
，
永
續
性
的
討
論
、
研
判
與
制
度
設
計
，
必
須
同
時
考
量
資
源

生
態
面
與
社
會
制
度
面
的
永
續
性
，
方
能
達
到
真
正
的
永
績

。

資
源
生
態
面
的
永
績
，
有
必
要
藉
社
會
制
度
面
的
永
績
來
維
持

。

換
盲
之
，
即
令
朝
野
與
社
會
大
眾
都
非

常
清
楚
資
源
生
態
面
永
績
的
意
義
、
判
斷
標
準
與
作
法
，
如
果
沒
有
清
明
穩
定
政
治
、
法
令
基
礎
、
執
行
體
系

或
社
會
結
構
，
終
結
而
士

一口
，
仍
然
無
法
達
到
永
績
的
目
標

。

例
如
，

一
個
非
常
認
同
資
源
生
態
永
績
的
獨
裁

者
，
以
非
常
專
制
的
手
段
朝
向
永
績
的
方
向
施
政
，
卻
完
全
建
立
在
人
治
的
基
礎
，
法
令
制
度
沒
有
相
應
生

根
，
人
民
也
沒
有
在
參
與
感
的
情
況
下
真
正
產
生
永
績
的
體
認

。

在
此
種
情
況
下
，

一
旦
此

一
「
永
續
」
的
獨

裁
者
失
權
或
政
治
轉
變
，
所
有
措
施
都
將
付
諸
流
水

。

如
此
，
資
源
生
態
面
的
永
續
性
，
便
是
在
欠
缺
社
會
制

度
面
永
續
性
的
情
況
下
，
而
顯
得
毫
無
意
義

。

而
既
然
民
主
與
法
治
乃
人
類
社
會
直
到
目
前
為
止
所
認
為
最
能



永
績
的
體
制
，
任
何
有
關
資
源
生
態
面
永
績
的
推
動
措
施
，
自
然
要
在
制
度
面
上
能
符
合
民
主
法
治
的
原
則
，

其
中
包
括
決
策
流
程
中
某
些
程
度
以
上
的
程
序
理
性
(
℃
門
。
完
全
E
g
g
s
-
3
)
。

從
有
關
永
續
發
展
的
討

論
，
可
以
清
楚
地
看
出
，
發
展
決
策
與
推
行
當
中
的
公
共
參
與
，
愈
來
愈
受
到
重
視

(
司
宮
侍
者

d
Z
何
可
w

志
。
心
睡
間
)
.
N
j

ω
)
。

除
了
民
主
法
治
的
理
念
以
外
，
從
人
類
發
展
的
軌
跡
，
也
可
以
看
出
即
令
在
環
境
生
態
領
域
，
市
場
的
機

能
也
不
能
被
抹
殺
，
能
符
合
經
濟
原
理
的
管
理
，
從
長
遠
而
士
一
口
，
往
往
也
較
符
合
永
續
性
。

經
濟
原
理
的
尊

重
，
也
應
成
為
社
會
制
度
面
永
績
的
重
要
指
標

。

川
山
水
資
源
與
、
無
水
區
管
理
的
永
繪
性

無水區保古董與開發的街突與詢和

在
同
時
兼
顧
資
源
生
態
面
與
社
會
制
度
永
續
性
的
情
況
下
，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若
要
能
符
合
永
績
的
理
念
，

就
必
須
能
通
過
民
主
、
法
治
、
經
濟
原
理
、
以
及
相
當
程
度
程
序
理
性
的
考
驗
。

而
以
下
幾
項
條
件
，
則
可
進

一
步
作
為
判
斷
的
基
準
o

首
先
，
集
水
區
的
整
體
規
劃
以
及
相
應
管
制
措
施
的
「
正
當
性
」
必
須
獲
得
確
立
。
政
府
公
共
政
策
正
當

性
的
程
度
愈
高
，
愈
能
避
免
執
行
的
變
數
與
困
擾
，
也
愈
能
贏
得
各
方
的
配
合
，
促
進
政
策
目
標
的
實
現

。

集

水
區
相
關
管
理
體
系
能
獲
得
其
正
當
性
的
基
礎
，
包
括
.. 

L

整
個
集
水
區
的
相
關
管
理
體
系
，
包
括
管
制
措
施
，
是
否
有
堅
實
的
法
律
基
礎
，
或
是
僅
是
在
便
宜
主

義
下
，
依
首
長
的
意
志
或
機
關
自
行
頒
布
的
內
規
在
作
規
範
的
基
礎
?

2
.整
個
集
水
區
相
關
決
策
的
作
成
，
是
否
踐
行
最
低
程
度
的
透
明
、
公
開
及
利
害
關
係
人
的
參
與
?

2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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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，
荒
山
對
受
特
別
犧
牲
者
，
是
否
已
作
充
分
且
適
當
的
補
償
?

其
次
，
在
正
當
性
獲
肯
定
的
情
況
下
，
管
理
體
系
的
設
計
是
否
有
效
率
，
也
是
決
定
集
水
區
管
理
是
否
符

合
永
續
理
念
的
要
件
之

一
。
其
體
的
考
量
點
包
括
•• 

L

集
水
區
針
對
各
種
事
項
的
管
制
或
管
理
機
關
，
其
權
責
是
否
分
明
?
機
關
間
的
分
工
與
協
調
是
否
順

暢
?

2
.管
制
或
管
理
機
關
權
責
所
繫
的
法
令
基
礎
是
否
明
確
?

3
.管
制
或
管
理
人
員
在
人
力
與
專
業
方
面
，
是
否
合
乎
需
求
?

再
者
，
水
資
源
能
否
永
績
的
另

一
項
決
定
要
件
，
在
於
水
的
價
格
機
能
是
否
能
正
常
的
發
揮
。

其
體
的
考

量
點
包
括
﹒
-

L

水
源
保
護
以
及
供
水
的
成
本
是
否
充
分
顯
現
，
或
是
在
制
度
失
調
的
情
況
下
被
刻
意
地
壓
低
。

政
府
是

否
作
補
貼
?

2
.水
的
使
用
者
是
否
對
用
水
充
分
付
費
?

示
對
促
成
水
源
保
護
或
節
約
用
水
者
是
否
獲
得
補
償
或
其
他
經
濟
誘
因
?

最
後
，
整
個
集
水
區
管
理
方
面
是
否
建
立
在
民
主
的
基
礎
，
也
是
能
否
永
績
的
要
件
之
一
。
其
體
的
考
量

點
包
括
﹒
-

L

集
水
區
經
營
與
治
理
的
決
策
體
，
是
否
有
相
關
利
害
關
係
人
代
表
?

2
.集
水
區
管
理
上
的
事
項
，
相
關
利
用
關
係
人
是
否
隨
時
獲
告
知
?

三
相
關
利
害
關
係
人
針
對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事
宜
，
是
否
有
公
開
及
固
定
的
表
示
意
見
或
溝
通
協
調
的
管



道
?

4

水
源
保
護
工
作
，
是
否
有
引
進
草
根
性
的
組
織
、
地
方
社
區
或
民
間
團
體
的
力
量
?

以
上
這
些
從
永
續
性

(
尤
其
是
社
會
制
度
面
永
續
性

)
所
導
引
出
來
的
原
則
，
在
與
前
述
對
臺
灣
地
區
集

水
區
管
理
的
檢
討
相
對
照
，
可
以
看
出
強
烈
的
關
聯
性

。

四
、
從
國
外
制
度
與
經
驗
檢
討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
無水區保吉隻與開發的街突與調和

除
了
永
續
發
展
理
念
的
敢
示
外
，
先
進
國
家
水
資
源
管
理
上
的
經
驗
與
制
度
，
也
是
檢
討
與
改
進
我
國
制

度
的
參
考
方
向
。

以
本
文
的
篇
幅
，
勢
必
無
法
也
不
適
合
在
比
較
制
度
上
作
完
整
的
陳
述

。

以
下
僅
精
要
地
舉

出
英
國
與
法
國
的
相
關
制
度
興
革
，
並
規
整
水
資
源
管
理
制
度
設
計
上
的
發
展
趨
勢

。

八鬥
先
進
國
家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剎
度
設
計

287 

1
英
國

英
國
依

一
九
六
三
年
的
水
資
源
法
(
司
皂
白
月3。
己
門
兒ω
〉
2
)
，
劃
設
二
十
九
個
水
區
，
並
設
立
管
理
機

闕
，
負
責
區
內
水
資
源
的
整
體
規
劃
，
水
區
也
因
而
成
為
管
理
的
單
元

。
一
九
七
三
年
的
水
法
(
苟
且
已

〉
2
)
，
更
進

一
步
規
定
應
設
立
十
個
區
域
水
資
源
機
關
，
並
被
賦
予
除
灌
溉
與
遊
憩
以
外
的
所
有
權
限
，
而
成

為
多
功
能
的
機
關
(
5已
佇
立
口
口3
。
口
郎
一
切
之3
)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另
外
成
立

一
全
國
水
委
員
會
2
3
8

且
看
旦
旦

n
o
己
口
已
)
，
由
十
個
區
域
水
資
源
機
關
主
席
、
政
府
指
定
代
表
各
種
水
資
源
管
理
利
益
的
代
表
，
以
及
政
府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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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
的
主
席
等
人
所
組
成
。

它
的
主
要
功
能
在
於
累
積
資
訊
、
提
供
意
見
交
換
、
以
及
強
化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訓
練

事
宜
(
已
是-
F
S糟
。
已g
p
h
w
ω
'
之
內
一-
L。
∞
少
叮
叮-H
ω。-
H
ω
N
)

么
法
國

法
國
則
於
二
九
六
四
年
透
過
水
法
的
規
定
，
將
全
國
分
為
六
個
水
區
，
每

一
水
區
包
括

一
個
或
多
個
集
水

區
，
其
用
意
是
在
制
度
上
促
使
河
川
上
下
游
的
利
害
關
係
能
夠
表
現
出
來
。

每
一
水
區
設
有
水
區
管
理
機
闕
，
形
成
以
水
區
為
單
位
的
整
體
管
理
計
畫

。

在
一
切
以
中
央
集
權
為
原
則

的
法
國
，
水
區
管
理
機
關
的
設
計
，
可
以
說
是

一
大
例
外
。

每
一
水
區
設
水
區
委
員
會
S
S
S
切
。
只
已
)
，
依

水
區
的
大
小
由
四
十
至
六
十
個
委
員
所
組
成
。

委
員
之
中
，

三
分
之

一
來
自
中
央
政
府
機
關
、
三
分
之

一
來
自

水
的
使
用
者

(
包
括
工
業
、
農
業
、
旅
遊
及
其
他
相
關
利
益
團
體

)
、

三
分
之

一
來
自
包
括
國
會
議
員
、
市

長
、
市
議
員
等
在
內
的
民
選
公
職
人
員

。

委
員
會
的
組
成
，
就
像
一
個
水
資
源
的
議
會
(
司
皂
白

3

巳
g
g
g

神
)
，
以
審
查
水
區
的
計
畫
以
及
制
定
水
費
收
取
制
度
為
主
要
職
責。水
區
的
行
政
部
門
，
乃

一
行

政
委
員
會
(
〉
已
5
3
3
3
5

衍
。
呂
立
一
)
，
由
主
任

一
名
、
公
務
員
八
人
，
以
及
水
區
委
員
會
所
選
出
的
八
個

個
人
所
組
成
。

為
統
合
水
區
的
管
理
事
宜
，
在
中
央
設
有

一
水
資
源
跨
部
會
小
組
(
月22
|
S
E

皂
白
芷
玄
宗

丘
。
口
。
口
若
心
芯
片
)

。

每
一
水
區
則
設
有

于
由
各
部
會
代
表
組
成
的
協
調
小
組
白
白
古
巴
已
持
旦
旦
玄
古
巴
。
口
)
，

除
了
田
水
區
管
理
機
關
的
主
任
擔
任
秘
書
長
外
，
成
員
共
有
十

二
人
。

小
組
的
功
能
在
於
作
為
水
區
管
理
機
關

與
中
央
政
府
之
間
的
橋
梁
，
尤
其
著
重
水
區
長
程
規
劃
的
聯
繫
與
協
調

S
a
w
「
s
b
z
g
p
除
ω
巾
，
司
已-
w
s
g
w

叮
叮
-
z
c
j
H
ω
N
)

。

法
國
水
區
的
組
織
設
計
，
除
了
落
實
以
集
水
區
為
管
理
單
元
的
理
念
外
，
更
將
民
主
參
與
以
及
經
濟
原
理



象水區保古董與開發的街突與調和

充
分
發
揮
。

首
先
，
就
民
主
參
與
而
育

。

由
於
上
述
組
織
內
利
益
代
表
的
設
計
，
使
得
與
水
資
源
管
理
有
關
的

各
方
利
害
關
係
人
，
能
有
效
地
作
組
織
內
的
參
與
，
藉
以
提
升
決
策
的
共
識
與
程
序
正
當
性

。

當
然
，
此
等
設

計
並
非
毫
無
疑
問
，
組
織
內
的
代
表
是
否
真
有
代
表
性
，

一
直
是
個
難
以
回
答
的
問
題

。

然
而
，
此
種
內
化
參

與
的
設
計
，
確
是
水
資
源
管
理
上
落
實
民
主
參
與
的
成
功
例
證

o

除
了
組
織
內
參
與
外
，
組
織
外
參
與
也
相
當

受
到
重
視
，
例
如
法
國
在
水
資
源
管
理
上
，
水
區
管
理
機
關
作
成
白
皮
書

(
水
區
計
畫
草
案

)
，
內
載
該
水
區

在
未
來

三
十
年
將
面
臨
的
問
題
、
因
應
的
各
種
方
案
，
並
廣
泛
公
布
與
流
傳
，
邀
請
各
界
提
供
意
見

(
叫
巾
已
而
門
巾

l

切
己
的Y
O
Y
S
U
Y
F
叮
叮
叮
ω
j
H
吋
恥
)
。

就
經
濟
原
理
的
實
現
方
面
，
水
區
管
理
機
關
有
權
向
水
區
內
的
用
水
者
及
污
水
排
放
者
收
取
水
費

。

水
費

的
高
低
，
由
水
區
管
理
機
關
透
過
上
述
組
織
及
組
織
外
的
參
與
作
成
決
策

。

所
收
取
的
費
用
，
用
來
資
助
水
區

內
水
質
水
量
維
護
或
改
善
的
相
關
工
程
或
整
治
計
畫

。

ω
水
資
源
管
理
制
度
的
發
展
趨
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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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滴
水
在
世
界
上
的
不
同
角
落
有
不
同
的
價
值
與
意
義

。

水
資
源
的
管
理
，
在
許
多
先
進
國
家
，
也
不
盡

一
致
。

本
文
礙
於
篇
幅
無
法
完
整
地
作
比
較
法
上
的
介
紹
分
析

。

然
而
，
從
以
上
的
介
紹
以
及
相
關
文
獻
的
討

論
卻
可
以
看
出
，
不
論
開
發
中
或
已
開
發
圓
家
，
都
面
臨
不
同
程
度
的
水
質
與
水
量
問
題
，
而
在
因
應
的
過
程

中
，
也
可
看
出
一
些
共
同
的
趨
勢
，
值
得
作
為
我
國
相
關
制
度
設
計
上
的
參
考

。

L

以
集
水
區
為
管
理
單
元
的
設
計

在
公
共
行
政
上
，
行
政
區
域
與
自
然
區
域
不
能
完
全

一
致
，

一
直
是
個
棘
手
的
問
題
。

在
水
資
源
的
管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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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更
是
如
此
。

由
於
集
水
區
本
身
透
過
水
的
聯
結
，
形
成

一
個
休
戚
與
共
的
利
益
共
同
體
，
不
論
在
學
界
或
實

務
界
，
以
集
水
區
為
管
理
單
元
，

一
直
是
個
努
力
的
目
標
。

部
分
國
家
已
充
分
在
制
度
面
上
反
應
此

一
需
要
。

目
前
仍
有
許
多
國
家
基
於
現
實
或
技
術
考
慮
未
能
採
行

。

但
在
水
資
源
的
管
理
上
，
國
際
上
己
愈
來
愈
注
重
透

過
水
區
的
劃
分
，
使
集
水
區
成
為
管
理
的
單
元
，
藉
以
凸
顯
河
川
上
下
游
休
戚
與
共
的
關
係
'
並
作
整
體
制
度

設
計
。2

設
立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專
賣
機
闕
，
並
統
一
事
權

水
資
源
的
管
理
既
然
涉
及
土
地
利
用
、
產
業
發
展
與
社
區
結
構
等
議
題
，
如
果
僅
是
在
各
議
題
上
作
單
項

的
考
慮
與
制
度
設
計
，
往
往
會
在
有
形
或
無
形
、
有
意
或
無
意
間
造
成
不
同
議
題
間
的
衝
突
，
使
許
多
公
共
目

標
相
互
干
擾
或
抵
銷
。

在
此

一
意
義
下
，
設
立
水
區
專
責
管
理
機
闕
，
並
統

一
其
事
權
，
已
成
水
資
源
管
理
上

的
趨
勢
。

3

經
濟
原
理
的
採
行

在
經
濟
理
念
獲
得
重
視
的
前
題
下
，
受
益
者
付
費
以
及
污
染
者
付
費
等
經
濟
原
則
，
已
於
德
國
、
法
國
、

英
國
與
美
國
採
用
，
並
將
其
制
度
化
。

然
而
，
收
費
的
範
團
與
程
度
大
都
仍
與
純
經
濟
原
理
有

一
段
差
別
。

例

如
，
法
國
基
於
執
行
順
利
的
考
慮
，
刻
意
將
水
費
訂
得
很
低
，
以
減
少
阻
力
。

水
管
理
機
關
透
過
收
費
用
來
支

應
水
區
內
水
質
水
量
計
畫
的
比
例
，
也
僅
達
百
分
之
四
十
言
而
且
2
巾
l

∞
c
n
y。
F
S
斗
。
睡
叮
叮
叮ωj

口
恥
)。

4

參
與
理
念
的
強
化

從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經
驗
也
可
以
看
出
，
既
然
整
個
流
域
或
集
水
區
在
透
過
「
水
」
的
脈
絡
，
有
最
緊
密
的

聯
結
，
管
理
體
系
上
也
能
反
應
出
此
種
「
生
命
共
同
體
」
的
「
休
戚
與
共
」
，
如
何
使
流
域
或
集
水
區
內
相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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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利
害
關
係
人
，
在
管
制
政
策
、
公
共
投
資
、
與
執
行
面
上
都
能
作
廣
度
的
參
與
也
成
為
水
資
源
管
理
上
的
主

要
趨
勢
。

5

落
實
到
法
律
的
層
次

先
進
國
家
在
水
資
源
管
理
所
作
的
制
度
改
革
，
往
往
能
夠
明
確
地
落
實
到
法
律
的
新
訂
或
修
改
，
使
整
個

制
度
更
易
的
工
作
，
落
實
到
立
法
的
工
作
上
，
並
因
而
使
水
資
源
管
理
制
度
的
輿
革
或
執
行
，
建
立
堅
實
的
規

範
基
礎
。

五
、
微
觀
的
改
革
.. 

集
水
區
保
護
與
開
發
的
衝
突
與
調
和
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既
有
上
述
的
問
題
，
為
求
問
題
的
解
決
，
有
必
要
作
制
度
面
的
改
革

。

尤
其
是
在
永
續
發

展
理
念
與
先
進
國
家
制
度
與
經
驗
的
敢
示
下
，
臺
灣
地
區
集
水
區
的
保
護
與
開
發
的
衝
突
，
應
謀
制
度
面
的
因

應
，
而
非
個
案
的
利
益
調
整

。

然
而
，
任
何
改
革
都
難
免
牽
涉
到
政
治
面
與
技
術
面
的
考
驗
，
甚
至
引
起
既
得
利
益
者
的
抗
拒

。

在
現
實

的
狀
況
下
，
最
順
理
成
章
的
因
應
邏
輯
，
便
是
在
所
謂
兼
顧
開
發
與
保
護
「
兼
顧
哲
學
」
下
，
進
行
微
觀
的
改

革
，
片
斷
性
地
作
利
益
的
「
調
和
」
或
「
平
衡
」
o
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即
令
是
此
種
微
觀
的
改
革
，
也
並
不
是

沒
有
事
理
基
礎
的
討
價
還
價
，
更
不
是
赤
裸
裸
的
政
治
角
力

。

如
可
釐
清
調
和
與
平
衡
的
基
準
、
原
則
與
方

向
，
才
是
問
題
的
重
點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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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鬥
保
護
與
開
發
的
街
突
與
、
因
應
原
則

1

衝
突
的
當
事
人
與
利
益
分
布

保
護
與
開
發
的
衝
突
，
並
不
是
抽
象
地
存
在

。

解
決
衝
突
也
不
是
抽
象
的
尋
求
平
衡
點
而
已

。

事
實
上
，

任
何
衝
突
都
是
某
些
人
對
某
些
人
或
某
些
人
對
社
會
大
眾
之
間
的
利
益
衝
突
。

實
際
地
去
瞭
解
衝
突
的
當
事
人

以
及
利
益
的
關
聯
情
形
，
乃
是
因
應
衝
突
與
調
和
衝
突
的
首
要
工
作

。

就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保
護
與
開
發
的
衝
突
而
士
一
口
，
有
以
下
幾
種
利
害
關
係
人
。

首
先
，
水
源
保
護
區
內
的
居

民
或
土
地
所
有
人
將
會
因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與
相
應
的
管
制
措
施
，
在
日
常
生
活
、
產
業
活
動
或
土
地
利
用
上
受

到
限
制
。

此
外
，
對
土
地
所
有
人
而
言
口
，
當
地
土
地
的
價
值
也
會
因
為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而
滑
落
，
因
而
蒙
受
經

濟
上
的
損
失
。

當
然
，
由
於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與
相
應
的
管
制
措
施
，
確
實
也
能
維
持
當
地
的
原
貌
，
保
留
當
地

的
社
會
凝
聚
與
文
化
價
值
，
避
免
外
界
過
度
侵
人

。

然
而
，
此
種
生
態
、
景
觀
、
乃
至
文
化
上
的
價
值
，
對
當

地
居
民
及
土
地
所
有
人
而
士
一
口
，
究
竟
有
多
少
利
益
，
則
是
相
當
主
觀
的
判
斷
且
因
人
而
異
。

其
次
，
對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開
發
業
者
或
潛
在
的
投
資
者
而
言
間
，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與
相
應
的
管
制
措
施
，
也

會
對
開
發
活
動
造
成
負
面
的
影
響

。

例
如
，
建
築
商
人
因
而
無
法
在
保
護
區
推
出
房
屋
，
農
牧
產
品
大
中
盤
商

因
為
農
作
的
限
制
而
影
響
營
業
，
餐
飲
旅
遊
旅
館
業
者
因
為
相
關
的
限
制
而
無
法
大
規
模
營
業
，
原
本
有
意
設

立
學
校
者
也
因
而
難
以
如
願
'
道
路
工
程
公
司
的
工
程
也
因
而
受
限

。

再
者
，
對
利
用
保
護
區
水
源
的
自
來
水
公
司
及
其
用
水
戶
而
盲
，
水
源
的
保
護
愈
徹
底
，
對
其
用
水
而
言

愈
為
有
利
。

對
自
來
水
公
司
而
言
口
，
水
源
區
的
保
護
若
發
生
問
題
(
因
山
坡
地
濫
墾
、
濫
葬
、
濫
建
影
響
水
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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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持
，
造
成
水
質
污
濁
或
水
庫
泥
沙
淤
積
，
影
響
蓄
水
及
水
庫
壽
命
，
或
因
管
制
不
力
造
成
水
源
污
染

)
，
將

因
而
增
加
淨
水
成
本
，
甚
至
影
響
供
水

。

水
公
司
所
面
臨
的
問
題
，
往
往
也
會
透
過
水
價
或
水
的
品
質

(
例
如

含
氯
量

)
對
用
水
大
眾
造
成
不
利
的
影
響

。

在
此
一
情
況
下
，
如
果
廣
大
的
用
水
大
眾
以
及
自
來
水
公
司
要
求

嚴
格
劃
定
或
管
制
水
源
，
應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「
理
性
」
行
為

。

最
後
，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與
相
應
管
制
，
也
會
影
響
到
政
府
部
門
或
相
關
政
府
官
員

。

保
護
區
的
管
理

機
關
、
相
關
主
管
機
關
、
相
關
地
方
政
府
的
權
限
，
都
可
能
因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與
相
應
管
制
措
施
的
採
行
而
受

影
響
。

就
此
而
士

一口
，
是
利
是
弊
較
難
以
判
斷
，
完
全
視
機
關
或
地
方
政
府
的
定
位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就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與
相
應
管
制
措
施
的
採
行
，
確
實
會
影
響
到
環
繞
在
土
地
利
用
與
用

水
上
的
利
害
關
係
人
。

然
而
，
針
對
某

一
類
型
的
利
害
關
係
人
，
個
人
所
受
影
響
的
程
度
未
必

一
致
。

此
外
，

某
些
一
利
害
關
係
人
有
明
顯
的
負
面
或
正
面
影
響
，
對
某
些
利
害
關
係
人
而
言
，
正
面
或
負
面
的
影
響
，
則
未
必

如
此
明
確
。

如
果
將
上
述
利
害
關
係
人
的
類
型
，
置
於
保
護
與
開
發
以
及
社
會
與
經
濟
價
值
的
座
標
中
，

一
如
國

一
所

示
，
則
各
類
型
利
害
關
係
人
的
利
益
分
布
僅
在
趨
近
中
央
部
分
有
所
重
疊

。

而
每
一
類
型
的
利
害
關
係
人
之

中
，
也
都
不
難
找
到
利
益
極
端
化
的
部
分
，
如
閩
中

三
個
小
正
方
形
所
示

。

例
如
，
小
正
方
形

a
'

代
表
極
端

的
保
護
主
義
者
。

小
正
方
形
c
'

則
代
表
極
端
的
開
發
主
義
者

。

針
對
國

一
所
示
的
利
益
衝
突
與
分
布
情
況
而

士
一間
，
如
果
政
府
必
須
作
衝
突
的
調
和
工
作
時
，
方
向
上
究
竟

應
該
如
何
呢
?
至
少
我
們
可
以
設
想
出
兩
種
情
況

。

第
一
種
是
在
將
政
府
的
立
場
在
a

與
c

兩
個
極
端
之
間
搖

動
，

一
直
到
確
定
。

另

一
種
方
式
則
是
政
府
也
有
意
識
地
作
出
選
擇
，
所
有
的
調
和
都
不
影
響
到
定
位
的
變

29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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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，
僅
是
在
框
框
的
內
部
作
各
方
利
益
的
調
整

。

兩
種
方
向
的
認
知
與
選
擇
，
涉
及
其
體
作
法
上
的
差
別
甚

鉅
'
將
於
後
敘
0

2

民
主
法
治
與
經
濟
原
則
的
確
立
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與
相
應
管
制
既
會
造
成
上
述
利
益
衝
突
，
自
應
有
解
決
或
調
和
衝
突
的
機
制
。
利
益

衝
突
的
協
調
乃
人
類
社
會
永
遠
沒
有
辦
法
避
免
的
任
務
。

事
實
上
，
社
會
與
國
家
的
形
成
目
的
之

一
，
便
是
在

解
決
衝
突
。

在
民
主
法
治
國
家
，
衝
突
的
解
決
已
被
「
準
公
有
化
」
'
亦
即
不
容
私
人
之
間
依
憑
各
自
的
實
力

「
私
了
」
。

在
這
樣
的
情
況
下
，
衝
突
的
解
決
必
須
受
到
現
代
民
主
法
治
社
會
基
本
規
範
的
制
約

。

其
中
，
民

主
與
法
治
兩
項
原
則
，
最
能
道
出
其
中
精
髓

。

民
主
原
則
並
不
是
「
消
極
」
地
被
迫
引
進
相
關
利
害
關
係
人
的
參
與
，
而
是
積
極
地
看
出
廣
度
參
與
的
好

處
。

全
球
環
境
議
題
出
現
後
，
針
對
永
續
發
展
的
目
標
，
如
何
廣
度
陸
納
各
部
門
的
參
與
，
也
是
一
項
重
點
。

而
能
穩
穩
地
踏
在
法
治
原
則
上
行
事
，
而
非
隨
機
的
政
治
運
作
，
更
是
社
會
制
度
面
永
續
性
的
表
現

。

除
了
民
主
與
法
治
原
則
外
，
許
多
經
濟
上
的
原
則
，
如
污
染
者
付
費
、
受
益
者
付
費
、
外
部
成
本
的
內
部

化
等
等
，
也
在
許
多
方
面
與
民
主
法
治
原
則
有
異
曲
同
工
之
妙
。
在
水
資
源
的
管
理
上
，
經
濟
原
則
強
調
應
揚

棄
事
事
由
「
政
府
供
給
」
、
「
政
府
支
出
」
的
刻
板
觀
念
，
而
重
視
受
益
者
付
費
及
污
染
者
付
費
的
觀
念
，
使

「
水
」
愈
趨
商
品
化
，
並
充
分
反
應
其
真
實
的
價
格
，
藉
市
場
機
能
與
誘
因
體
系
，
達
到
資
源
有
效
利
用
的
目

標
。



無水區保護與開發的街突與調和295 

保護

國 ﹒ &

集水區利害關係人

利益分布國

A a 

經
濟
價
值

B 
C 社

會
價
值

b 

ω
解
決
保
護
與
、
開
發
街
突
問
題
的
方
向

C 

在
體
認
到
水
源
保
護
的
利
益
衝
突
，
以
及
遵
循
上

述
民
主
、
法
治
理
念
與
經
濟
原
理
的
前
提
下
，
有
關
水

源
保
護
衝
突
的
調
和
，
在
理
論
上
可
以
朝
兩
個
方
向
進

行
。

第

一
種
方
向
是
在
體
認
外
在
環
境
的
變
化
後
，
重

新
檢
討
保
護
區
的
範
圖
以
及
管
制
的
項
目

。

另

一
種
作

法
是
在
維
持
原
本
的
管
制
範
團
與
管
制
項
目
的
情
況

下
，
作
經
濟
理
念
與
民
主
理
念
的
「
微
調
」
o

後
者
主

要
是
藉
補
償
與
參
與
來
達
成

。

L
第
一
種
方
向
•• 

重
新
梭
討
管
制
範
團
與
管

制
項
目

在
開
發
與
保
護
的
拉
鋸
戰
中
，

一
部
分
的
意
見
總

是
會
圍
繞
在
原
來
的
管
制
範
團
與
項
目
是
否
正
確
、
合

理
或
有
必
要
這
些
問
題
上

。

從
文
化
與
實
踐
在
台
北
水

源
區
設
校
、
高
爾
夫
球
場
設
於
水
源
區
等
爭
議
中
，
都

可
以
看
出
此
種
論
點
。

尤
其
是
前
行
政
院
郝
院
長
提
示

「
水
源
保
護
區
及
水
庫
集
水
區
之
範
園
要
合
理
、
明

開發

廣大用水大眾
當地居民或土地所有人

開發業者

AB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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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，
請
內
政
部
會
同
經
濟
部
、
農
委
會
等
有
關
機
關
、
專
家
學
者
及
民
意
代
表
，
重
立
士
一
口
評
估
劃
定
，
依
法
公

告
後
，
嚴
格
執
行
。

」
(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，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，
頁

一
)
。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因
而
曾
討
論
到
要
縮

小
水
源
保
護
區
時
，
更
是
此
種
作
法
的
典
型
表
現
。

目
前
臺
灣
地
區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面
積
占
全
省
土
地
約
四
分
之

一
，
各
方
有
認
為
劃
設
太
多
的
論
點
出
現
。
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水
源
保
護
區
應
劃
得
多
大
，
原
本
就
沒
有
三
疋
的
答
案
。

換
句
話
，
此
種
決
策
乃

一
種
高
度

利
益
衡
量
的
決
策
類
型
，
性
質
上
並
沒
有

一
套
固
定
的
公
式
可
以
用
來
一
統
爭
議
。

在
決
策
的
客
觀
基
礎
欠
缺

的
狀
況
之
下
，
問
題
的
面
向
難
免
必
須
轉
移
到
程
序
面
，
強
調
決
策
作
成
的
方
式
與
流
程
的
「
理
性
」
'
來
作

為
決
策
正
當
化
的
基
礎

。

主
張
縮
小
保
護
區
的

一
個
觀
點
，
便
是
當
初
劃
定
保
護
區
的
程
序
很
簡
單
。
的
確
，

依
自
來
水
法

(
第
十

一
條
)
，
只
要
自
來
水
事
業
視
事
實
需
要
，
申
請
主
管
機
關
會
商
有
關
機
關
，
就
能
公
布

水
質
水
量
保
護
區
。

以
程
序
簡
略
來
作
為
縮
小
保
護
區
的
基
礎
，
確
有
部
分
見
地

。

然
而
，
如
果
肯
定
程
序
理

性
對
公
共
政
策
正
當
化
的
重
要
，
那
麼
目
前
主
張
縮
小
保
護
區
更
須
講
究
程
序
理
性
，
決
策
的
過
程
更
不
能
草

率
。

基
於
上
述
著
重
程
序
理
性
的
理
念
，
目
前
保
護
區
是
否
應
縮
小
，
只
要
能
透
過
較
嚴
謹
的
程
序
，
使
各
方

的
理
念
都
能
充
分
的
表
達
，
並
於
完
整
的
意
見
匯
整
分
析
後
，
作
出
充
分
理
由
的
決
定
。
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縮

小
保
護
區
的
作
法
，
其
特
色
在
於
拿
保
護
區
的
「
本
體
」
出
來
作
為
調
和
的
對
象
。

此
種
類
型
的
調
和
，
就
如

同
將
水
源
的
取
水
口
往
上
移
，
或
採
用
「
飲
」
、
「
用
」
分
離
政
策
，
從
水
資
源
的
保
護
觀
點
而
言
間
，
都
難
免

令
人
有
「
棄
守
」
、
或
「
退
步
」
的
感
覺

(
駱
尚
廉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
)
。

相
對
於
放
寬
管
制
範
圍
與
項
目
的
建
議
，
環
境
保
護
署
則
透
過
原
本
具
有
濃
厚
「
程
序
」
意
味
的
環
境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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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
評
估
制
度
，
加
強
水
源
保
護
區
開
發
活
動
的
管
制

。

環
保
署
草
擬
「
水
源
水
質
水
量
保
護
區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
審
查
作
業
要
點
」
'
試
圖
將
高
爾
夫
球
場
、
遊
樂
區
、
觀
光
旅
館
、
住
宅
社
區
、
養
豬
場
、
五
十
床
以
上
醫
院

及
三
十
九
種
污
染
工
業
，
藉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審
查
權
的
行
便
，
排
除
於
水
源
保
護
區
外

(
民
生
報
，
民
國
八
十

一
年
九
月
六
日
，
第
十
五
版

)
。
此
種
作
法
將
實
質
地
達
到
重
新
檢
討
水
源
保
護
區
管
制
範
圍
與
項
目
的
目

標
。

當
然
，
其
結
果
是
偏
重
於
加
強
管
制

。

2

第
二
種
方
向
•• 

適
度
補
償
與
強
化
參
與

相
對
於
第

一
種
調
和
方
向
，
第
二
種
調
和
方
向
並
不
拿
「
本
體
」
出
來
作
為
調
和
的
對
象
，
而
是
在
更
尊

重
經
濟
原
理
與
民
主
法
治
理
念
的
原
則
下
，
使
保
護
水
源
的
既
定
目
標
更
能
被
忠
實
且
有
效
地
達
成

。

就
此
，

有
以
下
幾
種
方
法
值
得
去
採
行
。

ω
充
分
補
償
與
充
分
收
費
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劃
設
，
就
維
護
水
質
與
水
量
的
功
能
而
士
一
口
，
乃
是
一
個
符
合
公
共
利
益
的
措
施
。

然
而
，

如
同
其
他
公
共
政
策
一
般
，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劃
設
也
會
造
成
贏
家
與
輸
家

。

下
游
居
民
與
其
他
用
水
者
固
然
對

於
水
源
保
護
區
獲
有
實
質
的
利
益
，
但
上
游
的
居
民
或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，
卻
因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劃
設
及
相
關
管

制
措
施
，
使
其
日
常
生
和
與
經
濟
活
動
受
限
制
、
土
地
的
使
用
收
益
或
處
分
受
到
妨
礙

。

雖
然
水
源
保
護
區
劃

設
就
整
體
而
士
一
口
是
有
效
率
的
決
策
，
但
如
何
能
透
過
制
度
作
好
利
益
的
調
節
，
則
是
決
策
者
所
不
得
不
慎
重
考

量
的
。

其
中
最
好
的
處
理
原
則
是
由
受
益
人
或
污
染
者
付
費
，
來
補
償
因
而
受
損
害
者

。

此
種
作
去

一
方
面
達

到
補
償
的
功
能
，
另

一
方
面
也
使
得
「
水
」
益
行
接
近

一
般
商
品
，
使
用
者
在
充
分
付
費
的
情
況
下
，
自
會
珍

惜
用
水
。

29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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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體
而
士
一
間
，
中
下
游
用
水
者(
例
如
自
來
水
公
司

)
以
及
將
廢
水
排
人
河
川
者
，
都
應
依
比
率
付
費
，
其

中

一
部
分
用
來
充
分
補
償
受
損
害
者
。

換
士一口
之
，
自
來
水
的
價
格
也
應
充
分
反
應
出
補
償
受
害
人
的
費
用
，
而

由
自
來
水
公
司
支
付
。

但
此
筆
費
用
並
不
適
合
由
政
府
透
過
預
算
的
編
列
來
支
應
，
而
應
由
所
有
用
水
戶
透
過

水
費
的
提
高
來
支
應
。

仔
細
看
現
行
法
令
，
上
述
理
念
已
部
分
被
落
實
到
自
來
水
法

。

自
來
水
法
第
十
一
條
規
定
.. 

「
自
來
水
事

業
對
水
源
之
保
護
，
...... 

得.•.... 

劃
定
公
布
水
質
水
量
保
護
區
域
，
禁
止
在
該
區
域
內
一
切
始
害
水
質
與
水
量

之
行
為
。

」
第
十
二
條
按
著
規
定.• 

「
前
條
水
質
水
量
保
護
區
域
內
，
原
有
建
築
物
及
土
地
使
用
，
..•... 

有
貼

害
水
質
水
量
者
，
通
知
所
有
權
人
或
使
用
人
於
一
定
期
間
，
內
拆
除
、
改
善
或
改
變
使
用
。

其
所
受
之
損
失
，
由

自
來
水
事
業
補
償
之
。

」

法
律
既
然
已
有
規
定
，
為
什
麼
仍
然
有
問
題
呢
?
依
自
來
水
法
確
有
補
償
的
理
念
與
依
據
，
但
問
題
出
在

兩
方
面
，

一
為
是
否
有
充
分
的
補
償

(
相
對
於
象
徵
性
的
補
償
)
，

一
為
補
償
費
用
是
否
由
水
戶
負
擔
。

目
前

的
情
形
是
，

一
般
大
眾
以
很
低
的
費
用
享
受
品
質
不
太
的
高
的
水
，
上
游
居
民
頻
頻
抱
怨
管
制
不
合
理
，
使
他

們
無
端
成
為
「
犧
牲
者
」
，
而
不
願
充
分
配
合
水
源
保
護
的
措
施

。

在
另

一
方
面
，
用
水
戶
將
水
視
為
廉
價

品
，
未
能
充
分
節
約
，
造
成
用
水
的
浪
費

。

我
們
有
理
由
問
.. 

為
什
麼
不
從
制
度
與
實
際
執
行
上
讓
用
水
戶
透

過
水
費
多
付
擔

一
比
于

同
時
讓
上
游
居
民
與
土
地
所
有
人
得
到
較
充
分
的
補
償
?

就
充
分
補
償
而
盲
，
現
行
法
所
規
定
的
「
補
償
」
'
仍
侷
限
於
「
原
有
建
築
物
或
土
地
使
用
」
被
「
拆

除
、
改
善
或
改
變
使
用
」
所
受
的
損
失
。

對
於
因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劃
設
所
導
致
的
其
他
經
濟
損
失

(
2。
口
。E
n

r
g
)，
則
不
在
補
償
之
列
。

另
外
，
補
償
的
估
算
基
準
是
否
妥
適
，
也
是
問
題
的
另

一
焦
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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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談
到
補
償
時
，

一
般
人
都
理
所
當
然
地
想
到
用
「
金
錢
」
補
償

。

其
實
，
除
了
金
錢

外
，
仍
可
用
其
它
方
式
來
進
行
補
償

。

其
中
最
值
得

一
提
的
是
以
在
其
他
土
地
的
發
展
權
益
2

己
8
5
3

丹

江
m
r
c來
補
償
(
∞
可c
m
R
S
∞
ω
)。
換
士
一
口
之
，
土
地
所
有
人
在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發
展
權
受
到
限
制
，
政
府
透
過

放
寬
另

一
塊
土
地
的
管
制
，
也
就
是
透
過
在
另

一
塊
土
地
上
給
予
發
展
權
的
方
式
，
來
補
償
土
地
所
有
人
在
水

源
保
護
區
發
展
權
上
的
損
失
。

此
種
作
法
的
優
點
是
所
補
償
的
內
容
在
本
質
上
與
所
損
害
的
同
質
，
都
是
發
展
權
。

它
的
缺
點
是
會
將
利

益
的
配
置
溢
流
於
外

。

如
果
沒
有
透
過
進

一
步
細
膩
的
制
度
設
計
，
此

一
補
償
將
無
法
由
受
益
者
負
搶
，
而
由

政
府
甚
至
於
另

一
批
人
所
負
搶
。

ω
利
害
關
係
人
的
程
序
參
與

調
和
水
源
保
護
區
利
益
衝
突
的
作
法
，
除
了
上
述
較
偏
重
經
濟
原
理
的
補
償
機
制
外
，
如
何
能
讓
相
關
利

害
關
係
人
對
相
關
決
策
的
作
成
與
執
行
有
適
度
參
與
的
機
會
與
管
道
，
也
是
不
可
忽
略
的
重
要
議
題。
如
何
將

付
費
與
參
與
聯
結
在
一
起
，
更
是
值
得
參
考
的
方
向

。

具
體
而
士
一
月
，
整
個
集
水
區
在
水
的
聯
結
下
，
既
有
休
戚
與
共
的
命
運
共
同
關
係
'
而
且
受
益
者
、
污
染
者

也
付
費
，
則
有
關
水
資
源
的
公
共
投
資
、
集
水
區
內
治
山
防
洪
水
土
保
持
等
計
畫
的
確
定
，
應
讓
利
害
關
係
人

有
參
與
的
機
會
，
而
非
事
事
由
「
政
府
」
決
定

。

至
於
參
與
的
管
道
以
透
過
組
織
內
的
參
與

(
即
選
定
代
表
人

決
策
體
系

)
或
組
織
外
的
參
與

(
即
透
過
協
調
會
、
說
明
會
或
其
他
書
面
表
示
意
見
的
方
式

)
，
必
須
因
應
其

體
的
政
治
社
會
結
構
作
進

一
步
的
判
斷
。

除
了
上
述
決
策
型
的
參
與
外
，
執
行
面
的
參
與
，
更
值
得
強
調

。

整
個
集
水
區
範
聞
廣
闊
，
進
行
任
何
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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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行
為
都
相
當
困
難
。

若
能
透
過
制
度
性
誘
因
將
當
地
民
眾
的
利
益
與
管
制
的
公
益
聯
結
，
引
進
當
地
民
眾
作

為
協
助
執
法
者
，
對
整
個
管
制
工
作
有
結
構
性
的
助
益

。

全
球
環
境
議
題
出
現
後
，
此
種
建
立
在
共
同
基
礎
下

的
公
共
政
策
，
被
認
為
是
努
力
的
方
向
，
也
是
永
續
性
的
指
標
之

一
(
君
主
已
巳2
已
名
g
巾
2

月
名
O
F
S
R

MYHHH) 

當
然
，
談
到
參
與
，
永
遠
無
法
逃
避
代
表
性
的
問
題

。

在
臺
灣
，
公
共
參
與
的
一
大
疑
慮
，
便
是
真
正
說

話
大
聾
的
是
否
真
的
其
有
代
表
性
，
是
否
有
少
數
操
縱
的
情
形
存
在
o

的
確
，
即
令
在
民
主
經
驗
最
豐
富
的
國

家
，
代
表
性
仍
然
是
公
共
參
與
的
一
大
問
題

。

然
而
，
如
果
以
代
表
性
問
題
來
否
定
參
與
的
價
值
，
則
更
是
因

噎
廢
食
的
作
法
。

公
共
參
與
的
代
表
性
問
題
將
隨
著
政
治
民
主
化
的
程
度
而
日
趨
健
全
。

以
上
兩
種
方
向
，
補
償
已
有
法
律
明
文
規
定
，
只
是
在
範
間
上
容
有
改
進
的
餘
地
。

相
對
於
補
償
，
也
相

應
於
國
外
的
制
度
，
水
源
保
護
區
劃
設
與
管
理
上
的
參
與
機
制
，
可
謂
格
外
欠
缺
，
應
是
未
來
制
度
興
革
上
，

最
值
得
關
注
的
重
點
。

ω
兩
者
的
選
擇•. 

問
題
解
決
了
嗎
?

以
上
兩
個
調
和
方
向
，
正
好
是
前
述
集
水
區
利
益
分
布
因
應
的
兩
種
方
向
相
吻
合
。

換
士
一
口
之
，
重
新
檢
討

保
護
區
的
作
法
，
在
圖

一
上
即
是
於
a

與
c

兩
個
極
端
之
間
作
擺
盪
的
因
應
方
式

。

強
調
補
償
與
參
與
的
作

法
，
則
是
於
圖

一
的
利
益
分
布
狀
態
中
，
確
定
政
府
在
集
水
區
所
認
同
的
功
能
目
標

(
當
然
，
不
同
的
集
水
區

在
細
節
上
可
能
會
有
所
不
同

)
，
僅
在
既
定
框
框
內
作
利
益
調
和
，
以
減
少
執
行
的
阻
力
，
並
增
進
經
濟
效
率

與
分
配
正
義
。

雖
然
如
此
，
上
述
兩
種
作
法
並
不
是
完
全
相
互
排
斥
。

其
實
兩
者
問
仍
有
相
互
作
用
的
可
能
。

補
償
與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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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未
能
獲
得
滿
足
的
情
況
下
，
往
往
也
容
易
促
使
水
源
區
居
民
動
員
起
來
與
外
在
利
益
團
體
同
聲
要
求
放
寬
管

制
。

而
放
寬
制
的
要
求
受
挫
，
也
容
易
激
使
居
民
再
次
回
到
補
償
的
要
求
。

然
而
，
以
第

一
種
方
式
作
為
調
和

保
護
與
開
發
的
機
制
，
除
了
前
述
以
「
本
體
」
作
為
調
和
對
象
的
疑
慮
以
外
，
也
涉
及
整
個
水
源
保
護
區
作
為

管
制
手
段
上
的
理
念
問
題

。

水
源
水
質
水
量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，
在
管
制
理
論
上
，
乃
是

一
種
「
特
殊
分
區
」
的
管
制
手
段
。

此
種
作
法

乃
在
對
某

一
價
值
賦
與
其
崇
高
的
尊
嚴
後
，
在
地
域
上
作

一
區
劃
，
以
便
利
促
進
或
保
護
該
價
值
。

此
種
作
法

往
往
輔
以
「
禁
止
」
手
段
，
用
以
強
調
區
域
肩
負
特
殊
任
務
，
區
域
內
之
任
何
作
為
必
須
顧
及
該
任
務
的
順
利

達
成
。

水
源
水
質
水
量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，
即
是
對
「
水
質
水
量
」
的
價
值
予
以
崇
高
化
後
所
作
的
特
殊
分
區
。

該
區
兼
負
保
護
水
源
的
特
殊
任
務
，
也
因
而
必
須
以
較
嚴
厲
的
作
法
，
排
除
與
此
有
衝
突
的
任
何
活
動
，
即
令

在
設
立
前
已
存
在
的
亦
然

。

既
有
的
政
治
與
法
律
制
度
，
在
涉
及
類
如
水
源
水
質
水
量
保
護
區
利
益
衝
突
的
情
況
下
，
必
須
有
處
理
的

機
制
。

然
而
，
針
對
水
源
水
質
水
量
保
護
區
此
種
管
制
手
段
的
特
色
，
處
理
利
益
衝
突
的
方
向
，
並
不
以
「
矮

化
」
原
來
所
崇
高
化
的
價
值
，
或
「
鬆
化
」
原
來
該
區
所
兼
負
的
任
務
為
優
先
考
慮
，
而
是
應
先
探
求
如
何
在

能
維
護
原
始
目
標
的
情
況
下
，
去
作
利
益
的
調
整

(
葉
俊
榮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
)
。

即
令
如
此
，
單
單
透
過
上
述
兩
種
作
法
，
是
否
就
能
真
正
解
決
問
題
?
不
論
是
放
寬
管
制
或
強
化
補
償
參

與
的
作
法
，
都
只
是
片
斷
地
因
應
問
題
，
而
沒
正
本
清
源
地
解
決
問
題

。

例
如
，
雖
然
強
調
靠
充
分
付
費
、
充

分
補
償
、
適
度
參
與
等
理
念
，
但
是
否
能
以
整
個
休
戚
與
共
的
集
水
區
作
為
管
理
的
單
元
?
集
水
區
內
或
集
水

區
間
的
水
資
源

(
水
權
)
如
何
透
過
交
易
而
達
到
水
資
源
更
有
效
的
利
用
?
全
國
整
個
集
水
區
管
理
如
何
能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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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共
通
的
原
理
原
則
之
下
，
又
能
兼
顧
各
集
水
區
的
特
殊
性
?
管
理
組
織
、
管
制
機
關
與
相
關
權
限
劃
分
與
職

務
協
助
又
該
作
何
變
革
?
凡
此
，
均
非
從
上
述
兩
種
改
革
方
向
所
能
作
到
。

為
謀
水
資
源
的
永
續
利
用
，
尤
其
是
在
社
會
制
度
面
永
續
性
的
重
視
下
，
單
單
去
調
和
保
護
與
開
發
的
衝

突
是
不
夠
的
。

在
有
強
烈
改
革
決
心
下
，
片
斷
、
隨
機
、
且
短
期
的
因
應
措
施
，
終
將
會
在
所
謂
「
雜
亂
漸
增

主
義
」
(
岳3
。
g
Z
L
F
E
B
E
g
s
-
z
g
)

的
模
式
下
!
稀
釋
了
制
度
設
計
上
的
原
始
目
標

。

在
上
述
所
歸
納
的

原
則
與
方
向
下
，
進
行
較
通
盤
的
檢
討
與
改
進
，
乃
是

一
項
不
可
避
免
的
努
力
方
向
。

六
、
巨
視
的
改
革
.. 

藉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的
制
定
重
整
集
水
區
的

管
理
體
系

所
謂
巨
視
的
改
革
，
乃
在
上
述
永
續
發
展
的
原
則
下
，
從
集
水
區
劃
定
、
規
劃
、
管
理
組
織
、
財
務
結

構
、
決
策
程
序
、
權
限
分
工
及
法
令
基
礎
等
方
面
作
整
體
制
度
設
計

。

此
一
改
革
工
程
，
涉
及
許
多
細
膩
的
制

度
設
計
，
非
本
報
告
目
前
所
能
窮
盡

。
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整
個
改
革
工
程
必
然
會
落
實
到
法
令
的
層
次

。

從
此

一

意
味
上
，
以
下
延
續
先
前
所
提
出
過
的
「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」
立
法
獨
議

(
葉
俊
榮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a

)
，
進
一

步
作
立
法
的
先
期
規
劃
'
靜
待
主
事
者
的
改
革
決
心

。

八
鬥立
法
的
必
要
性
﹒
﹒
從
環
保
著
草
擬
「
信
你
水
區
保
護
管
理
辦
法
」
談
起

針
對
水
源
區
所
引
起
的
爭
議
，
前
行
政
院
郝
院
長
曾
指
示
•• 

「
為
維
護
水
源
地
區
的
乾
淨
，
環
保
單
位
應



無水區係技與開發的銜突與調和

研
擬

一
套
有
關
集
水
區
的
環
保
標
準
加
以
管
制
」

o
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乃
因
而
擬
定
了
「
自
來
水
水
源
水
庫
集
水

區
保
護
管
理
辦
法
」
'
「
據
以
嚴
格
管
制
集
水
區
內
土
地
利
用
、
森
林
經
營
、
山
坡
地
保
育
、
污
染
行
為
等
，

以
維
護
自
來
水
水
源
水
量
之
涵
養
，
保
護
飲
用
水
安
全
衛
生
，
及
水
資
源
之
永
續
利
用
」

(
總
說
明

)
。
該
辦

法
草
案
以
整
合
現
行
法
令
為
功
能
定
位

(
第

一
條
)
，
但
也
有
許
多
新
的
構
想
。

包
括
設
立
新
的
機
關
，
一
為

自
中
央
有
關
部
會
組
成
，
由
農
委
會
召
集
的
「
行
政
院
自
來
水
水
源
水
庫
集
水
區
保
護
委
員
會
」
'
職
司
保
護

管
理
水
庫
集
水
區
及
審
議
經
營
計
畫

(
第
九
條
)
。
另

一
建
議
新
設
機
關
為
中
央
各
部
會
所
組
成
'
，
由
環
境
保

護
署
召
集
的
「
行
政
院
自
來
水
水
源
水
庫
集
水
區
聯
合
督
導
小
組
」
'
職
司
督
導
考
核
各
水
庫
集
水
區
治
理
與

管
制
工
作

(
第
二
十
八
條

)
。
除
了
機
關
的
設
立
外
，
該
辦
法
並
授
權
訂
定
「
自
來
水
水
源
水
庫
集
水
區
環
境

保
護
標
準
」
'
作
為
審
核
水
庫
集
水
區
開
發
利
用
計
畫
的
依
據

(
第
十
五
條

)
。

在
立
法
院
議
事
效
率
不
彰
的
情
況
下
，
以
行
政
命
令
因
應
問
題
固
然
較
為
省
事
，
也
不
致
牽
動
太
多
變

革
，
但
如
此
並
不
能
真
正
的
解
決
問
題
，
也
不
符
合
前
述
社
會
制
度
面
永
續
性
的
原
則

。

尤
其
值
得
注
意
的

是
，
環
保
署
所
擬
的
管
理
辦
法
，
肝
、
第
二
條
規
定
，
自
來
水
水
源
水
庫
集
水
區
之
保
護
管
理
，
依
本
辦
法
之
規

定
;
本
辦
法
未
規
定
者
，
適
用
其
他
有
關
法
令

。

並
於
說
明
欄
中
註
明
「
有
關
自
來
水
水
源
水
庫
集
水
區
之
保

護
管
理
本
辦
法
為
特
別
法
，
優
先
其
他
法
令
之
適
用
」
o

固
然
，
現
行
有
關
集
水
區
管
理
缺
乏
專
法
，
但
並
非

沒
有
法
律
依
據
，
僅
是
過
於
零
散
且
無
整
體
觀
點
而
已

。

透
過

一
紙
行
政
命
令
卻
要
作
為
「
特
別
法
」
'
優
先

其
他
法
令
的
適
用
，
輕
鬆
的
說
是
不
明
法
律
位
階
，
嚴
重
的
說
則
是
侵
越
立
法
院
的
權
限

。

如
果
體
認
現
行
有
關
集
水
區
的
立
法
確
有
問
題
，
有
必
要
謀
求
改
進
，
以
行
政
命
令
的
方
式
並
不
能
達
成

整
合
立
法
的
功
能
，
而
應
透
過
立
專
法
的
方
式
才
能
謀
求
制
度
性
穩
定
的
解
決

。

此
外
，
對
引
起
這
麼
多
爭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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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集
水
區
管
理
問
題
而
干
一
一
口
，
立
法
也
有
附
加
價
值
。

藉
立
法
的
過
程
，
不
論
在
行
政
機
關
內
部
、
立
法
機
關
乃

至
學
術
界
都
能
有
較
為
深
人
的
討
論
，
足
以
促
成
問
題
的
成
熟
度
，
作
較
充
分
的
討
論
與
因
應

。

ω
立
法
型
走

就
立
法
型
態
而

全
一日
，
由
於
集
水
區
不
只

一
個
!
且
各
個
集
水
區
在
地
理
、
人
文
以
及
產
業
等
方
面
均
有
不

同
，
「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」
容
有
兩
種
立
法
型
態
足
資
選
擇
採
用

。
一
為
針
對
各
集
水
區
依
其
重
要
性
循
序
分
別

訂
定
個
別
法
律
，
於
法
律
中
將
該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原
則
、
組
織
型
態
、
決
策
程
序
、
管
制
事
項
(
包
括
土
地
使

用
分
區

)
以
及
經
費
來
源
等
事
項
作
完
整
的
規
定
。

例
如
針
對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，
訂
定
「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
管
理
法
」
'
針
對
講
翠
水
庫
集
水
區
，
制
定
「
請
翠
水
庫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」

o

另

一
種
立
法
型
態
則
是
先
行
制

定

一
得
以
適
用
於
各
集
水
區
的
「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」
'
再
授
權
針
對
各
集
水
區
的
性
質
訂
定
個
別
計
畫
或
細

則
，
與
國
家
公
園
體
系
先
行
制
定
國
家
公
園
法
再
針
對
各
國
家
公
園
訂
定
國
家
公
園
計
畫
的
性
質
相
似

。

兩
種

立
法
型
態
之
間
，
就
立
法
經
濟
與
法
律
體
系
的
考
量
，
後
者
較
值
得
優
先
考
慮
。

們
山
、
立
法
原
則
的
確
立
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的
立
法
原
則
，
在
此
之
前
已
多
處
論
及
，
除
了

一
再
強
調
的
民
主
法
治
以
及
經
濟
原
理
等

原
則
不
在
此
重
複
論
述
外
，
立
法
上
應
強
調
以
整
個
集
水
區
為
管
理
單
元
的
制
度
設
計
、
強
化
分
區
管
制
、
及

鞏
固
法
令
基
礎
，
以
及
集
中
管
制
事
權
。

由
於
集
水
區
個
別
差
異
頗
大
，
立
法
上
尤
應
顧
及
保
留
立
法
彈
性

。



何
立
法
結
構
與
、
主
要
內
容

j泉水區保護與開發的街突與調和

1

集
水
區
功
能
目
標
的
確
定

吾
人
究
竟
希
望
集
水
區
發
揮
什
麼
樣
的
功
能
呢
?
對
集
水
區
的
定
位
與
期
待
，
就
如
同
對

一
片
森
林
、

一

個
國
家
公
園
或
一
條
河
流
的
定
位
與
期
待

一
樣
，
往
往
受
文
化
、
經
濟
、
乃
至
政
治
因
素
的
影
響

。

以
德
基
水

庫
集
水
區
為
例
，
雖
然
現
行
法
令
對
其
並
無

一
個
確
切
的
政
策
定
位
，
明
白
昭
示
本
集
水
區
的
功
能
目
標
，
但

目
前
整
個
集
水
區
「
在
事
實
上
」
已
肩
負
著
灌
溉
、
給
水
、
防
洪
、
林
木
經
營
、
果
樹
蔬
菜
經
營
、
山
胞
生
活

的
照
顧
、
榮
民
安
置
、
野
生
物
保
育
、
水
土
保
持
、
觀
光
遊
憩
、
水
力
發
電
、
環
境
保
護
等
多
種
功
能

。

這
些
一

功
能
有
些
能
相
輔
相
成
，
有
些
則
相
互
衝
突
，
有
待
作
深
層
的
檢
討
，
並
作
最
有
效
率
的
整
體
規
劃
'
否
則
在

功
能
超
載
的
情
況
下
，
任
憑
如
何
作
規
劃
管
理
，
終
有
不
可
克
服
的
盲
點

。

從
各
種
目
標
功
能
的
角
度
各
別
去
看
集
水
區
，
似
乎
都
能
導
出

一
套
治
理
邏
輯
。

然
而
，
問
題
的
重
點
是

這
些
目
標
功
能
都
被
期
待
「
同
時
」
存
在
，
而
且
都
能
極
致
發
揮
。

然
而
，
在
實
際
上
，
這
些
目
標
卻
是
相
互

衝
突
，
終
於
衍
生
許
多
管
理
與
治
理
上
的
難
題

。

有
鑑
於
此
，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應
於
立
法
目
的
中
，
明
定
集
水

區
的
功
能

(
例
如
水
質
水
量
的
維
護
、
調
節
水
量
等
等

)
，
以
作
為
整
個
法
律
立
法
的
指
針
，
並
作
為
未
來
集

水
區
管
理
上
的
目
標
。

2

集
水
區
的
定
義
及
劃
分
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中
，
應
明
確
定
義
集
水
區
，
並
將
臺
灣
地
區
依
河
川
的
區
域
關
聯
性
、
主
流
支
流
體
系
的

關
係
、
以
及
行
政
區
域
的
現
況
等
因
素
，
劃
分
為
若
干
個
集
水
區
，
作
為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單
元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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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-
4
.
山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組
織
、
內
部
參
與
及
財
務
基
礎

各
集
水
區
視
需
要
成
立
集
水
區
合
作
社
，
如
淡
水
河
集
水
區
合
作
社
，
由
白
來
水
公
司
、
地
方
政
府
、
用

水
大
眾
、
上
游
居
民
、
用
水
產
業
依
比
例
組
成

。

主
要
職
責
在
於
透
過
治
理
計
畫
的
擬
定
，
決
定
集
水
區
的
各

項
收
費
與
公
共
投
資
。

4

集
水
區
的
管
制
機
關
、
管
制
權
限
與
程
序
設
計

針
對
各
集
水
區
的
管
制
，
為
解
決
目
前
主
管
機
關
眾
多
以
及
權
限
零
散
的
問
題
，
應
於
行
政
院
設
集
水
區

管
理
委
員
會
，
職
司
審
議
各
集
水
區
合
作
社
所
提
的
治
理
計
畫
，
及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管
制
事
項

。

為
執
行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管
制
事
項
，
集
水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並
於
各
水
源
保
護
區
設
水
源
保
護
局

。

為
解
決

法
定
權
限
問
題
，
應
透
過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的
特
別
規
定
，
將
各
相
關
法
律
所
規
定
有
關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管
制
權

限
，
劃
歸
水
源
保
護
局
，
使
其
有
實
際
的
管
理
權
限
，
而
非
向
各
主
管
機
關
查
報
而
已

。

當
然
，
水
源
保
護
局

的
組
織
、
人
力
、
預
算
，
應
能
充
分
反
應
管
制
工
作
現
實
上
的
需
要

。

5

集
水
區
管
理
與
管
制
的
相
關
規
定

集
水
區
的
管
理
與
管
制
在
有
專
門
的
管
理
與
管
制
機
關
之
後
，
更
必
須
有
具
體
的
實
體
規
定
，
以
作
為
管

理
與
管
制
的
基
礎
。

此
等
規
定
包
含
甚
廣
，
但
最
少
包
括
.. 

集
水
區
治
理
計
畫
的
內
容
與
程
序
、
水
源
保
護
區

劃
設
與
管
制
事
項
、
水
資
源
保
護
、
利
用
相
關
收
費
制
度
、
水
資
源
保
護
補
償
制
度
、
集
水
區
間
水
權
交
易
制

度
、
水
資
源
保
護
與
利
用
緊
急
應
變
事
項
、
水
資
源
分
配
與
利
用
爭
議
處
理
、
違
法
事
項
的
制
裁
與
救
濟
、
水

資
源
保
護
教
育
與
宣
導
事
項
等
。

趴
日
出
條
款
與
相
應
配
合
條
款



除
了
上
述
「
實
體
」
的
規
定
外
，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應
考
慮
到
制
度
變
革
適
應
與
準
備
上
的
必
要
，
訂
定
本

法
適
用
的
日
出
條
款

(
如
本
法
於
公
布
兩
年
後
施
行
，
或
本
法
自
民
國

X

年
施
行

)
。
此
外
，
尤
其
值
得
重
視

的
是
，
本
法
制
定
的
理
由
之

一
，
乃
是
現
行
相
關
法
令
的
紛
雜

。

本
法
制
定
後
，
必
然
牽
動
其
他
法
令
的
內

容
，
就
此
，
有
必
要
於
本
法
中
，
規
定
其
他
法
律
的
相
應
配
合
條
款
，
才
是
最
負
責
的
立
法
。

七
、
結
論
.. 

理
想
與
現
實
之
間
的
權
衡

無水區保護與開發的街突與調和

不
論
從
臺
灣
地
區
所
呈
現
的
現
象
或
全
球
環
境
議
題
中
的
定
位
，
水
資
源
將
成
為
下
一
個
世
紀
的
熱
門
話

題
，
也
是
考
驗
決
策
者
智
慧
與
勇
氣
的
公
共
議
題

。

臺
灣
地
區
已
經
有
水
資
源
的
問
題
，
這
是
朝
野
各
界
都
不

能
忽
略
的
。

在
臺
灣
地
區
特
有
的
自
然
與
制
度
面
條
件
下
，
有
關
水
資
源
的
管
理
模
式
，
必
須
有
特
殊
本
土
化

的
考
量
。

在
全
球
環
境
議
題
的
出
現
，
尤
其
是
在
永
續
發
展
理
念
引
導
的
發
展
型
態
下
，
對
臺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
的
管
理
，
也
頗
多
可
以
借
鏡
之
處
。

在
此

一
考
量
之
下
，
本
文
透
過
社
會
制
度
面
永
續
性
的
提
出
，
強
調
水
資

源
的
管
理
除
了
在
資
源
生
態
面
以
永
續
性
為
目
標
外
，
更
應
力
求
制
度
面
的
配
合

。

其
中
，
由
民
主
法
治
與
經

濟
原
理
所
導
引
出
來
的
原
則
，
乃
是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制
度
設
計
上
應
予
遵
循
的
目
標

。

本
文
認
為
，
針
對
臺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管
理
上
的
問
題
，
在
參
酌
永
續
性
發
展
理
念
以
及
先
進
國
家
制
度
與

趨
勢
下
，
可
以
透
過
重
新
檢
討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範
園
、
強
化
補
償
與
參
與
機
能
等
方
式
，
去
調
和
集
水
區
保
護

與
開
發
的
衝
突
，
並
指
出
拿
水
資
源
保
護
區
的
本
體
作
調
和
的
補
償
模
式
優
於
縮
小
保
護
區
的
模
式
。

然
而
，

若
要
求
問
題
的
長
期
解
決
，
達
到
永
續
性
管
理
制
度
的
目
標
，
則
透
過
零
星
的
「
利
益
調
整
」
'
仍
不
能
真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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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決
問
題
。

為
謀
問
題
的
有
效
解
決
，
必
須
透
過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的
制
定
，
作
較
大
幅
度
的
制
度
設
計
。

任
何
改
革
都
牽
涉
到
意
識
形
態
面
、
政
治
運
作
面
、
利
益
衝
突
面
以
及
執
行
技
術
面
等
多
方
的
考
驗

。

改

革
的
成
敗
，
並
不
僅
僅
於
繫
於
改
革
方
案
的
良
竅
，
決
策
者
以
及
社
會
大
眾
對
問
題
嚴
重
程
度
的
認
知
以
及
改

革
的
決
心
，
往
往
更
是
問
題
的
關
鍵

。

然
而
，
在
制
度
形
成
的
過
程
中
，
應
透
過
更
嚴
謹
、
周
延
、
廣
泛
的
討

論
，
則
是
不
變
的
法
則

。

本
文
絕
非
集
水
區
管
理
問
題
的
所
有
答
案
，
而
是
在
集
水
區
管
理
問
題
上
，
提
供

一
個
廣
泛
的
思
考
空

間
。

所
提
的
問
題
、
所
歸
納
的
原
則
、
所
提
的
建
議
方
案
，
都
有
進

一
步
思
考
的
空
間
，
也
有
進

一
步
充
實
的

必
要
。

尤
其
是
在
理
想
與
現
實
之
間
必
然
存
在
的
落
差
下
，
本
文
較
不
保
留
地
提
出
最
廣
泛
的
制
度
變
革
，
更

是
著
眼
於
促
成
朝
野
各
界
對
本
問
題
作
廣
泛
的
討
論
與
廣
泛
思
考

。

換
言
口
之
，
本
文
希
望
在
實
際
作
用
未
知
的

情
況
下
，
至
少
能
達
到
促
進
討
論
的
「
程
序
」
功
能

。

參
考
資
料

L
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，
台
灣
地
區
台
﹒
泉
水
水
質
水
量
係
護
區
現
況
檢
討
報
告
，
氏
國
八
十
年。

2
.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，
台
灣
地
區
台
來
水
水
質
水
量
係
護
區
範
圓
檢
討
報
告
，
氏
國
八
十
一
年。

孔
中
華
水
土
保
持
學
會
，
德
基
水
庫
集
水
區
第
三
一
期
整
體
治
理
規
劃
報
告
，
臺
灣
省
政
府
與
經
濟
部
德
基
水
庫
無
水
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委
託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。

4
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都
市
及
住
宅
發
展
處
，
經
建
會
都
住
處
，
金
灣
地
區
無
水
區
土
地
使
用
與
管
理
之
研

究
，
氏
國
七
十
六
年

。



5
.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都
市
及
位
宅
發
展
處
，
經
建
會
都
位
處
，
臺
灣
地
區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管
理
制
度
之
研

究
，
氏
圓
七
十
七
年

。

6
.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，
經
建
會
，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(
草
索
)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至
八
十
五
年
，
第
一
至
第

四
冊
，
氏
國
七
十
九
年
。

7
.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，
環
保
署
，
八
十
年
版
中
華
氏
國
臺
灣
地
區
環
境
資
訊
，
氏
國
八
十
年
。

a
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
，
環
保
署
，
台
來
水
水
源
水
庫
象
水
區
係
護
管
理
辦
法
草
索
及
總
說
明
，
氏
國
八
十
一
年
八

月
五
日
。

Q
U李
三
一
畏
，〈水
庫
集
水
區
的
經
營
與
治
理
〉
'
料
學
月
刊
，
二
十
二
卷
，
四
期
，
頁
二
七
二j
二
七
六
，
民
國
八
十

象水區保古隻與開發的街突與2月和

年
。

肌
消
費
者
文
教
基
金
會
環
境
委
員
會
，
對
大
台
北
水
源
水
質
保
護
的
檢
討
與
建
議
，
氏
國
八
十
年
。

扎
溫
清
丸
，
水
源
區
土
地
開
發
及
利
用
對
水
資
源
之
銜
擊
，
河
川
環
境
與
水
源
保
護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，
時
報
文
教
基

金
會
主
辦
，
氏
國
八
十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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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財
團
法
人
中
央
營
建
校
術
顧
問
研
究
社
，
中
管
祉
，
新
店
淒
清
潭
水
源
水
質
水
量
保
護
區
管
制
事
項
與
管
剎
範
因

檢
討
研
究
，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委
託
研
究
，
氏
國
七
十
九
年
。

成
擎
俊
榮
，
臺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管
理
的
法
律
革
新
.. 

無
水
區
管
理
法
立
法
為
議
，
河
川
環
境
與
水
源
保
護
研
討
會
論

文
象
，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主
辦
，
氏
國
八
十
年
a

o

U
M絮
俊
幣
，
國
家
建
設
計
畫
與
行
政
程
序
，
收
於
國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之
展
草.. 

區
域
均
衡
與
都
市
建
設
，
中
華
氏

國
都
市
計
畫
學
會
第
十
次
會
員
大
會
學
術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，
頁
十
七
;

二
十
五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b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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